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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 灣 地 區 近 年 來 經 濟 成 長 快 速 ， 俱 樂 部 相 繼 成 立 ， 連 帶

引 起 許 多 消 費 糾 紛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情 形 ， 以 歸 因 理 論 做 為 結 論 探 討 之 依 據 ， 並 分 述 健 身 俱 樂 部

與 顧 客 抱 怨 等 文 獻 支 持 本 研 究 ， 透 過 研 究 者 自 編 之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 」 於 台 中 地 區 連 鎖 經 營 型 、 單 點 經 營

型 及 飯 店 附 屬 經 營 型 三 類 等 三 家 健 身 俱 樂 部 ， 對 會 員 進 行 施

測，以 方 便 抽 樣 法 抽 取 300 名 會 員，有 效 問 卷 數 共 計 230 份。

內 容 探 討 變 項 為 會 員 對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與 基 本 資 料 。 利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與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資 料 結 果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單 點 經 營 型 態 健 身 俱

樂 部 在 客 訴 情 形 上 ， 低 於 連 鎖 經 營 型 與 飯 店 附 屬 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而 提 出 客 訴 之 會 員 特 性 ， 以 入 會 時 間 與 婚 姻 狀 況 之 變

項 達 顯 著 （ p＜  . 0 5）。  

本 研 究 建 議 俱 樂 部 業 者 應 重 視 會 員 客 訴 問 題 ， 並 成 立 一

個 專 門 解 決 會 員 不 滿 之 客 訴 部 門 。 對 於 入 會 一 年 以 上 與 已 婚

之 主 要 客 訴 族 群 ， 需 盡 力 解 決 其 客 訴 情 形 ， 以 增 加 其 再 購 買

之 意 願 ， 進 而 成 為 俱 樂 部 之 固 定 收 入 。  

關 鍵 字 ： 健 身 俱 樂 部 、 客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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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d e p e n d e n t  h e a l t h  c l u b ,  c o m m e r c i a l  c h a i n e d  h e a l t h  c l u b  a n d  

h o t e l  h e a l t h  c l u b .  I t  t e s t e d  2 3 0  s a m p l e s  i n  h e a l t h  c l u b  b y  

c o n v e n i e n c e  s a m p l i n g .  A n d  i n c l u d e  f o u r  f a c t o r s :  d i s s a t i s f y i n g  o f  

s e r v i c e ,  d i s s a t i s f y i n g  o f  g r o u n d  a n d  f a c i l i t i e s ,  d i s s a t i s f y i n g  o f  

e x p e c t e d  v a l u e s  a n d  d e m o g r a p h i c .  T h e  d a t a  w a s  a n a l y z e d  b y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a n d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T h e  f i n d i n g s r e v e a l  

t h a t  t h e  c o n d i t i o n  o f  c o n s u m e r  c o m p l a i n t  i n  i n v e s t o r - o w n e d  

i n d e p e n d e n t  h e a l t h  c l u b  i s  l e s s  t h a n  i n  c o m m e r c i a l  c h a i n e d  a n d  

h o t e l  h e a l t h  c l u b .  D e m o g r a p h i c  i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i n  t i m e  o f  j o i n i n g  a  

c l u b  a n d  m a r i t a l  c o n d i t i o n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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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社 會 經 濟 繁 榮 ， 我國 人 口 密 度 逐 年 上 升 。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與 政 府 大 力 推 廣 休 閒 活 動 ， 民 眾 增 加 了 許 多 自 由 時 間 ， 開 始

重 視 休 閒 與 健 康 的 生 活 ， 健 身 俱 樂 部 隨 之 快 速 成 長 ， 民 眾 開

始 有 了 到 健 身 俱 樂 部 運 動 的 習 慣 。 然 而 ， 業 者 提 供 服 務 與 交

易 的 行 為，必 有 服 務 疏 失 的 發 生，會 員 客 訴 案 例 亦 隨 之 出 現。 

    有 鑑 於 此 ， 健 身 產業 的 客 訴 問 題 必 須 重 視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傾 向

以 及 不 同 的 會 員 特 性 客 訴 傾 向 之 差 異 。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果 期 望

能 幫 助 業 者 改 善 經 營 、 瞭 解 客 訴 會 員 特 性 以 及 提 供 未 來 經 營

者 面 對 客 訴 問 題 之 建 議 等 貢 獻 。 以 下 分 為 七 節 做 探 討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此 節 依 序 探 討 研 究背 景 、 研 究 動 機 ， 以 導 引 出 研 究 之 目

的 。  

一 、 研 究 背 景  

全 球 化 及 白 熱 化 的 企 業 競 爭 ，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一 日 千 里 ，

對 產 業 帶 來 巨 大 的 衝 擊 ， 台 灣 亦 受 到 影 響 。 近 年 來 ， 台 灣 的

經 濟 發 展 快 速 ， 已 由 開 發 中 國 家 晉 升 為 已 開 發 國 家 之 林 。 週

休 二 日 的 實 施 ， 意 味 著 休 閒 觀 念 逐 漸 興 起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001）；並 且 隨 著 經 濟 成 長，使 得 民 眾 消 費 能 力 提 高，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2003）的 調 查指 出 台 灣 地 區 家 庭 消 費 的 比 率 中，

娛 樂 教 育 與 文 化 服 務 的 支 出 和 二 十 年 前 相 比 上 升 將 近 5％ ，

顯 示 民 眾 逐 漸 重 視 生 活 品 質 。 因 為 近 幾 年 休 閒 趨 勢 的 成 長 以

及 國 人 重 視 健 康 等 因 素（ 邱 玉 珍，2004），為 國 內 休 閒 健 康 產

業 帶 來 無 限 商 機 ， 使 得 休 閒 相 關 產 業 紛 紛 興 起 ； 且 我 國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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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度 有 逐 年 升 高 之 趨 勢（ 行 政 院 主 計 處，2005），造 成 每 人 的

活 動 面 積 減 少 。 健 身 俱 樂 部 亦 因 應 市 場 的 需 求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的 成 立（ 王 念 綺，2004），提 供 多 元 的 運 動 器 材 與 課 程，專 業

運 動 指 導 員 的 指 導 ， 給 國 人 有 更 多 樣 化 的 運 動 選 擇 。  

對 於 國 內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趨 勢 ， 陳 麒 文 （ 2002） 提 到 ， 健

身 俱 樂 部 早 期 多 位 於 郊 區 ， 且 入 會 費 多 高 達 數 十 萬 元 ， 能 夠

負 擔 此 費 用 者 少 ； 到 現 在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則 多 位 於 市 中 心 ， 不

但 交 通 方 便 且 會 費 亦 下 降 ， 成 了 健 身 俱 樂 部 新 的 發 展 走 向 。

而 消 費 者 面 臨 這 平 價 且 多 種 選 擇 的 環 境 ，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業 者

往 往 面 臨 經 營 上 之 一 大 難 題 ， 即 高 會 員 流 失 率 （ 黃 郁 惠 ，

2004）。 根 據 宋 曉 婷 （ 2001） 引 用S t o t l a r 的 說 法 ， 美 國 地 區

之 健 身 俱 樂 部，會 員 的 流 失 率 高 達 54％。而 我 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會 員 流 失 率 普 遍 有 偏 高 的 情 形（ 林 美 玲，2000），顯 示 健

身 俱 樂 部 多 有 會 員 流 失 率 高 等 經 營 問 題 。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營 上

之 困 難 且 與 會 員 客 訴 息 息 相 關 者，姜 慧 嵐（ 2000）整 理 包 括 ：

「 法 令 政 策 未 明 」、「 缺 乏 專 業 管 理 人 才 」、「 會 員 需 求 不 易 掌

握 」、「 合 法 執 照 取 得 不 易 」 等 項 目 。 其 中 的 會 員 招 募 問 題 ，

為 影 響 健 身 俱 樂 部 收 入 之 主 軸（ 蔡 宏 仁，2000）。因 此，如 何

吸 引 舊 有 會 員 續 約 成 為 重 要 的 課 題（ 曾 麗 娟，2001）。如 不 能

有 效 處 理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事 宜 ， 令 會 員 的 不 滿 持 續 升

高 ， 會 員 將 透 過 消 基 會 來 解 決 ， 使 原 本 單 純 機 構 內 部 的 客 訴

問 題 演 變 成 消 費 者 申 訴 案 件 ， 更 影 響 到 業 者 本 身 的 形 象 。 以

台 中 市 為 例 ，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消 費 糾 紛 不 斷 攀 升 ， 其 中 多 為 雙

方 之 契 約 問 題（ 中 央 通 訊 社，2004）。以 上 的 社 會 事 件，顯 現

健 身 俱 樂 部 多 有 客 訴 問 題 卻 未 去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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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動 機  

會 員 在 每 一 次 的 服 務 接 觸 經 驗 ， 並 不 全 然 是 滿 意 的 。 即

使 透 過 嚴 密 的 服 務 流 程 與 政 策 的 控 管 ， 仍 會 因 為 會 員 本 身 期

待 的 不 同 以 及 企 業 一 時 的 服 務 疏 失 ， 令 會 員 產 生 不 滿 。 而 在

這 以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 C u s t o m e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a n a g e m e n t ,  

C R M） 為 行 銷 主 軸 的 新 世 紀 中 ， 李 翠 琴 （ 2004） 指 出 ， 吸 引

新 顧 客 之 成 本 ， 比 維 持 原 有 顧 客 之 成 本 高 出 五 倍 ； R e i c h e l d

與 S a s s e r（ 1990）亦 提 到，企 業 只 要 能 降 低 顧 客 變 動 率 5％ ，

即 可 增 加 25％ 至 85％ 的 利 潤；而 唐 心 如（2 0 0 3）指 出，俱 樂

部 開 發 新 會 員 成 本 愈 來 愈 高 ， 顯 示 保 留 舊 會 員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 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如 何 能 經 由 客 訴 的 處 理 與 補 救 以 改 善 會

員 的 不 滿 意 度 ， 進 而 提 高 其 忠 誠 度 ， 對 企 業 能 否 長 久 經 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林 長 壽 ， 2001）。  

    然 而 ， 健 身 俱 樂 部之 會 員 對 內 部 提 出 客 訴 ， 並 不 代 表 此

會 員 挑 剔 或 不 再 續 約 。 根 據 S t i c h l e r 和 S c h u m a c h e r（ 2003）

的 說 法 ， 一 個 會 提 出 客 訴 的 人 ， 尤 其 是 有 看 到 組 織 去 解 決 客

訴 問 題 者 ， 極 有 可 能 轉 變 成 一 位 忠 誠 的 顧 客 ； 另 外 ， S p e e r

（ 1996） 與H a r t ,  H e s k e t t 與 S a s s e r（ 1990） 亦 提 出 ， 成 功 地

解 決 客 訴 問 題 ， 可 增 加 會 員 忠 誠 度 以 提 升 利 潤 ； S o l n i c k 及

H e m e n w a y（ 2003）則 認 為，對 於 消 費 者 提 出 客 訴，直 接 對 他

們 給 予 回 饋 是 一 個 省 錢 且 方 便 看 出 重 複 問 題 之 方 法 。 如 上 所

述 ， 會 員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提 出 客 訴 問 題 ， 對 機 構 而 言 ， 關 鍵 在

於 對 此 有 無 應 對 與 處 理 ， 只 要 對 客 訴 問 題 清 楚 並 處 理 得 當 ，

將 使 一 名 「 不 滿 意 」 的 會 員 轉 變 成 忠 誠 的 顧 客 。 因 此 ， 企 業

應 鼓 勵 顧 客 客 訴 ， 並 主 動 詢 問 瞭 解 服 務 不 足 之 處 （ 張 重 昭 、

韓 維 中、張 心 馨，2003），將 此 資 訊 做 為 評 估 績 效 之 工 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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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孚 ， 2001） 。 假 使 雙 方 有 一 個 容 易 溝 通 的 管 道 來 解 決 客 訴

問 題，即 可 節 省 雙 方 許 多 的 時 間 金 錢，並 創 造 利 潤（ C o n s u m e r  

A l e r t ,  2 0 0 3） 。  

    因 此 ， 要 成 為 好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首 重 於 會 員 管 理 。 而 會 員

加 入 健 身 俱 樂 部 後 ， 在 使 用 上 不 免 有 些 不 滿 的 情 緒 產 生 ， 如

能 對 此 情 況 有 效 地 控 制 ， 必 能 改 善 會 員 流 失 率 ， 進 而 提 升 俱

樂 部 之 盈 收 。 然 而 ， 健 身 俱 樂 部 服 務 品 質 之 研 究 ， 多 數 皆 從

正 面 性 觀 點 切 入 做 探 討，尤 其 是 在 顧 客 滿 意 度 方 面 之 研 究（ 何

恆 東，2004；陳 泉 源，2003；黃 鴻 斌，2003；曾 麗 娟，2001）；

相 反 地 ， 在 「 顧 客 不 滿 意 」 方 面 屬 負 面 性 議 題 的 研 究 則 寥 寥

可 數（ R i c h i n s ,  1983），且「 顧 客 客 訴 」之 相 關 研 究 對 業 者 本

身 亦 具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 其 重 要 性 絕 不 亞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議

題（ 蔣 麗 君，2000）；顯 示 針 對 顧 客 客 訴 問 題 之 研 究 勢 在 必 行，

亦 引 發 研 究 者 之 研 究 動 機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不 但 數 量 增 加 快 速 ， 其 經 營 型 態 亦 各 有 不

同 ， 且 入 會 之 會 員 來 自 多 方 不 同 的 背 景 。 因 此 ， 本 研 究 分 由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型 態 與 會 員 特 性 對 客 訴 做 探 討 ， 研 究 之 目

的 有 二 。  

一 、 瞭 解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傾 向 。  

二、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中 不 同 的 會 員 特 性 客 訴 傾 向 之 差 異。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為 了 瞭 解 不 同 經 營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客 訴 傾 向 與 不 同 會

員 特 性 客 訴 傾 向 之 差 異 ， 提 出 以 下 研 究 問 題 ， 以 在 結 果 中 予

以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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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 同 經 營 型 態 健 身 俱 樂 部，會 員 客 訴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二 、 健 身 俱 樂 部 中 ， 不 同 會 員 特 性 其 客 訴 傾 向 為 何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所 討 論 之 健身 俱 樂 部 ， 其 經 營 型 態 有 傳 統 型 、 飯

店 附 屬 型 以 及 連 鎖 型 ， 而 各 經 營 型 態 所 鎖 定 的 消 費 族 群 不

同 ， 單 點 式 偏 向 運 動 且 平 價 之 族 群 ， 連 鎖 與 飯 店 附 屬 型 則 偏

向 休 閒 及 高 價 位 民 眾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如 下 。  

一 、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客 訴 傾 向 有 差 異 。  

二 、 健 身 俱 樂 部 中 ， 不 同 會 員 特 性 其 客 訴 傾 向 有 差 異 。  

第 五 節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在 瞭 解 不 同 健 身 俱 樂部 經 營 型 態 與 會 員 特 性 之 客 訴 傾 向

後 ， 本 研 究 期 望 能 將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業 者 參 考 ， 藉 此 降 低 會 員

流 失 率，改 善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並 且 瞭 解 客 訴 會 員 之 特 性，

以 提 供 經 營 者 未 來 制 定 行 銷 策 略 之 依 據 ； 並 對 業 者 提 出 未 來

建 議 ， 使 經 營 者 在 策 略 的 實 施 上 ， 更 能 掌 握 重 點 方 向 ， 創 造

最 佳 利 潤 。  

一 、 改 善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健 身 俱 樂 部 營 運 資 金 的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於 會 員 之 會 費 （ 蔡

宏 仁，2000），可 見 會 員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影 響。因 此，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營 之 首 要 的 課 題 即 為 吸 引 更 多 的 消 費 者 加 入 會 員 的 行

列，並 提 高 現 有 會 員 之 忠 誠 度（ 陳 泉 源，2003）。而 本 研 究 所

提 供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 除 了 幫 助 各 俱 樂 部 瞭 解 會

員 所 申 訴 的 事 項 ， 透 析 會 員 之 心 理 ， 進 一 步 可 瞭 解 常 見 之 客

訴 事 宜 ， 做 為 日 後 健 身 俱 樂 部 改 進 之 依 據 。 會 員 客 訴 問 題 得

到 妥 善 解 決 ， 盡 可 能 使 每 位 會 員 對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 以 減 低 會

員 流 失 率 ， 更 可 改 善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 提 升 俱 樂 部 業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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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瞭 解 客 訴 會 員 之 特 性  

    透 過 本 研 究 針 對 台中 地 區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與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 可 令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者 更 瞭 解 俱 樂 部 中 客 訴 會 員 之 特 性 ， 做 為

日 後 各 項 決 策 之 參 考 。 另 一 方 面 ， 針 對 不 同 的 人 口 變 項 解 析

之 結 果 ， 更 能 瞭 解 加 入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消 費 者 族 群 ， 以 提 供 經

營 者 在 未 來 行 銷 策 略 上 之 參 考 依 據，而 有 效 的 掌 握 目 標 市 場。 

三 、 提 供 未 來 經 營 者 面 對 客 訴 問 題 之 建 議  

    許 多 健 身 俱 樂 部 之相 關 研 究 皆 針 對 滿 意 度 進 行 研 究 （ 何

恆 東，2004；陳 泉 源，2003；黃 鴻 斌，2003；曾 麗 娟，2001），

但 此 方 面 的 研 究 僅 是 調 查 出 會 員 之 滿 意 度 ， 許 多 潛 在 的 經 營

缺 失 ， 仍 埋 藏 於 會 員 心 裡 ， 因 此 ， 透 過 本 研 究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情 形 ， 始 可 瞭 解 問 題 之 所 在 ， 使 經 營 者 在 策 略

的 實 施 上 ， 更 能 掌 握 重 點 方 向 以 創 造 最 佳 利 潤 。  

第 六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本 研 究 結 果 期 望 能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有 所 貢 獻 。 然 而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 仍 不 免 有 許 多 困 難 。 本 研 究 所 面 臨 之 限 制 共

三 ， 分 述 於 下 列 。  

一 、 感 受 官 能 的 限 制  

受 試 者 在 填 答 問 卷 時 ， 受 到 許 多 內 在 、 外 在 因 素 影 響 填

答 之 正 確 性 ， 如 當 天 的 心 情 、 時 間 因 素 等 。 對 此 ， 研 究 者 在

問 卷 之 施 測 過 程 中 ， 除 了 透 過 與 會 員 較 熟 悉 之 現 場 教 練 給 予

填 答 ， 並 經 由 教 練 告 知 會 員 ， 填 答 問 卷 將 有 助 於 俱 樂 部 之 客

訴 機 制 ， 藉 此 提 升 會 員 填 寫 之 動 機 ， 令 影 響 因 素 盡 可 能 降 至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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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離 會 之 客 訴 限 制  

本 研 究 僅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進 行 施 測 ， 對 於 已 經 離 開 俱

樂 部 者 ， 則 不 在 本 研 究 之 範 圍 。  

三 、 地 域 之 限 制  

台 灣 地 區 之 健 身 產 業 在 近 幾 年 成 長 快 速 ， 北 中 南 皆 有 多

間 健 身 俱 樂 部 林 立 。 但 由 於 各 區 之 地 理 環 境 、 民 眾 生 活 型 態

與 特 性 等 條 件 的 不 同 ， 故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中 部 地 區 做 探 討 ， 不

一 併 做 討 論 。 研 究 結 果 對 中 部 地 區 健 身 俱 樂 部 具 相 關 意 義 ，

但 無 法 代 表 台 灣 整 體 健 身 業 之 情 形 。  

第 七 節   名 詞 釋 義  

為 了 更 清 楚 說 明 研 究 ， 茲 將 本 研 究 中 之 關 鍵 名 詞 ， 定 義

並 闡 述 如 下 列 八 項 。  

一 、 健 身 俱 樂 部  

    健 身 俱 樂 部 （h e a l t h  c l u b） 指 的 是 一 個 商 業 性 質 的 ， 並

提 供 休 閒 健 康 相 關 活 動 之 運 動 服 務 團 體 ， 以 滿 足 消 費 者 達 到

健 身 、 雕 塑 身 材 及 社 交 等 之 效 果 為 目 的 。 本 研 究 將 健 身 俱 樂

部 分 為 單 點 型 、 連 鎖 型 與 飯 店 附 屬 型 等 三 種 經 營 型 態 。  

二 、 客 訴  

    所 謂「 客 訴 」乃 為 顧 客 抱 怨（c o n s u m e r  c o m p l a i n t）之 意 ，

即 是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品 質 等 之 提 供 不 如 預 期 ， 而 表 現 出 不

滿 的 一 種 具 體 表 現 ， 而 表 現 的 方 式 有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以 及 不 提 出 等 四 種 客 訴 方 式 。  

三 、 歸 因 理 論  

    歸 因 理 論 （a t t r i b u t i o n  t h e o r y） 的 概 念 最 早 在 1958 年 由

H e i d e r 提 出 。「 歸 因 」 與 預 測 正 好 相 反 ， 屬 回 溯 式 的 推 論 ，

指 由 事 情 的 結 果 來 推 論 造 成 的 原 因 （ 韓 維 中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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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連 鎖 型 健 身 俱 樂 部  

指 組 織 較 大 、 服 務 據 點 分 布 廣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本 研 究 所

指 連 鎖 型 健 身 俱 樂 部 為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文 心 分 部 。  

五 、 飯 店 附 屬 型 健 身 俱 樂 部  

    指 的 是 附 設於 飯 店 內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六 、 單 點 式 健 身 俱 樂 部  

    指 組 織 略 小， 僅 單 一 服 務 據 點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七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C R M）， 即 企 業 體 與 顧 客 之 間 保 持 良 好

的 關 係 ； 廣 義 來 說 ， 就 是 給 顧 客 最 好 的 服 務 品 質 ， 以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度 ， 使 顧 客 對 機 構 認 同 ， 並 增 加 顧 客 對 機 構 未 來 之 信

心 度 （ 程 泰 源 ， 2003）。  

八 、 會 員 特 性  

    意 指 健 身 俱 樂 部 會員 之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收 入 、 會 員 類 別 會 員 入 會

時 間 長 短 及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等 九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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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為 了 瞭 解 健 身 俱 樂部 會 員 客 訴 之 傾 向 ， 首 先 以 歸 因 理 論

為 研 究 的 理 論 基 礎 ， 藉 此 由 研 究 結 果 來 推 論 發 生 原 因 ； 並 闡

述 情 境 理 論 ， 用 以 做 為 問 卷 編 制 之 依 據 。  

    而 健 身 俱 樂 部 自 1950 年 美 國 開 始 發 展 ， 台 灣 亦 從 1980

年 開 始 有 了 雛 形 ， 發 展 至 今 已 20 多 年 （ 姜 慧 嵐 ， 1999）， 此

方 面 之 相 關 研 究 亦 隨 之 增 長 。 且 根 據 多 位 學 者 對 顧 客 不 滿 意

的 研 究 表 示 ， 願 意 提 出 客 訴 之 消 費 者 有 較 高 的 購 買 意 願 與 滿

意 度 ， 亦 對 經 營 者 帶 來 更 多 利 益 （ G i l l y,1987；S t i c h l e r  & 

S c h u m a c h e r ,  2003）。  

第 一 節   理 論 基 礎  

    本 部 份 探 討 健 身 俱樂 部 會 員 客 訴 研 究 之 相 關 理 論 ， 探 討

歸 因 理 論 之 定 義 並 將 其 相 關 研 究 之 文 獻 做 分 析 ， 以 支 持 本 研

究 ； 並 以 情 境 因 素 作 為 本 研 究 問 卷 編 制 之 依 據 。  

歸 因 理 論 最 早 由 H e i d e r 提 出 理 論 的 基 本 模 式；之 後，經

過 We i n e r 的 修 訂 後，此 模 式 變 得 更 完 整；到 了 最 近， R u s s e l l

所 發 表 之 研 究 結 果 更 將 歸 因 模 式 之 研 究 帶 入 更 深 層 的 境 界

（ 盧 俊 宏 ， 1994）。  

心 理 學 家 在 從 事 人 類 行 為 的 研 究 時 ， 常 利 用 個 體 對 自 己

行 為 結 果 之 知 覺（ p e r c e p t i o n）以 研 究 動 機 上 的 結 構；基 於 人

們 對 其 成 功 或 失 敗 的 原 因 之 知 覺 ， 而 發 展 出 歸 因 理 論 。 歸 因

（ a t t r i b u t i o n）指 的 是 個 體 對 其 行 為 結 果 之 原 因 做 解 析，以 下

將 做 更 深 層 的 探 討 （ 盧 俊 宏 ， 1991）。  

一 、 歸 因 理 論 定 義  

    歸 因 理 論 原 為 組 織行 為 學 領 域 之 理 論 ， 分 為 內 部 歸 因 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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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與 外 部 歸 因 傾 向 ： 內 部 歸 因 傾 向 的 人 會 將 失 敗 歸 咎 於 自 己

之 能 力 或 努 力 不 足 ； 外 部 歸 因 傾 向 的 人 則 將 失 敗 的 因 素 歸 於

外 在 的 工 作 困 難 問 題 或 時 運 不 濟 等 （ 林 長 壽 ， 2001）。  

    而B i t n e r ,  B e r n a r d 與 M a r y（ 1990）相 信 一 個 人 的 所 作 所

為 必 有 原 因 ， 而 此 種 信 念 是 一 般 人 就 會 有 的 及 時 反 應 ， 如 同

身 為 旁 觀 者 般 ， 將 被 觀 察 者 行 為 之 因 素 歸 於 環 境 ， 稱 為 「 外

部 歸 因 」；反 之，將 行 為 因 素 歸 於 行 為 者 本 身，稱 為「 內 部 歸

因 」； 而 有 時 會 歸 諸 於 內 外 因 素 共 同 影 響 。  

    歸 因 領 域 藉由 種 種 不 同 的 研 究 始 發 展，從 1 9 5 8 年 H e i d e r

在 心 理 學 上 具 發 展 性 的 作 品 ， 之 後 ， B e m 的 自 我 認 知 理 論 ，

J o n e s 和 幾 位 學 者 推 論 工 作 之 相 似 性 ， K e l l e y 的 外 部 歸 因 理

論，至 最 近 的 We i n e r 的 許 多 研 究，使 歸 因 理 論 逐 步 發 展（ S c o t t  

&  S c o t t ,  2 0 0 1）； 劉 從 國 （ 2003） 提 到L e i t h 的 說 法 ， 認 為 歸

因 理 論 於 二 十 世 紀 中 期 開 始 發 展 ， 起 源 於 人 類 動 機 之 相 關 研

究 ， 由 於 認 知 心 理 學 家 欲 瞭 解 人 與 人 之 間 交 互 作 用 之 行 為 ，

故 將 研 究 焦 點 放 在 個 人 在 想 什 麼 、 知 道 什 麼 、 以 及 個 人 對 事

情 的 解 釋 方 式 等 。 透 過 以 上 諸 多 研 究 ， 研 究 之 焦 點 逐 漸 由 個

人 知 覺 移 轉 到 對 原 因 之 知 覺 ， 歸 因 理 論 亦 開 始 發 展 。  

至 1979 年，歸 因 理 論 始 被 應 用 於 顧 客 滿 意 之 研究 領 域 ，

且 研 究 顯 示 ， 內 部 歸 因 傾 向 者 ， 會 比 外 部 歸 因 傾 向 者 在 滿 意

度 方 面 來 得 高 （ We i n e r ,  R u s s e l l  &  L e r m a n,1979）。 歸 因 理 論

主 要 在 研 究 兩 類 之 問 題 ： 一 是 對 引 發 人 們 某 一 行 為 之 因 素 做

分 析 ， 看 其 應 歸 結 為 內 部 原 因 或 外 部 原 因 ； 二 則 是 研 究 人 們

獲 得 成 功 或 遭 受 失 敗 的 歸 因 傾 向（ 無 作 者，無 日 期 ）。本 研 究

則 屬 於 第 一 類 型 。  

    然 而 ， 許 多 研 究 者之 研 究 方 向 各 有 所 偏 ， 有 的 著 眼 於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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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歸 因 歷 程 ， 有 的 則 著 眼 於 歸 因 結 果 ； 又 因 為 基 本 歸 因 歷 程

乃 為 歸 因 結 果 之 基 礎 ， 因 此 ， 若 干 歸 因 理 論 家 將 歸 因 理 論 一

詞 專 指 基 礎 歸 因 之 相 關 研 究 ， 而 歸 因 性 理 論 （ a t t r i b u t i o n a l  

t h e o r i e s） 則 是 探 討 歸 因 結 果 理 論 及 實 證 研 究 （ 韓 維 中 ，

2001）。  

    另 外 ，B i n t e r ,  B e r n a r d 與 M a r y（ 1 9 9 0） 提 出 服 務 接 觸 評

估 模 式 （ a  m o d e l  o f  s e r v i c e  e n c o u n t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認 為 顧 客

在 衡 量 一 個 企 業 ， 通 常 是 從 服 務 接 觸 發 生 的 時 間 點 顧 客 在 評

估 一 個 企 業 的 優 劣 ， 往 往 僅 從 發 生 服 務 接 觸 的 時 間 點 ， 且 每

位 顧 客 的 心 理 特 質 、 預 期 又 不 盡 相 同 ， 導 致 許 多 顧 客 產 生 不

滿 意 的 經 驗 ， 而 演 變 成 客 訴 問 題 。  

    簡 言 之 ， 歸 因 已 被發 現 於 消 費 者 如 何 溝 通 、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 偏 好 的 獲 得 、 與 未 來 消 費 目 的 等 影 響 力 ， 當 產 品 發 生 疏

失 ， 關 於 服 務 恢 復 的 經 驗 ， 歸 因 理 論 提 供 於 消 費 者 觀 點 與 目

的 之 洞 察 力 （ S c o t t  &  S c o t t ,  2 0 0 1）。  

二 、 歸 因 理 論 相 關 研 究  

    利 用 歸 因 理 論 所 從 事 之 研 究 中 ，F o l k e s ,  K o l e s t s k y 與

G r a h a m（ 1987）以 搭 機 乘 客 為 研 究 對 象，研 究 發 現 若 班 機 飛

航 誤 點 之 理 由 是 歸 咎 於 航 空 公 司 本 身 之 疏 失 ， 相 對 於 氣 候 等

自 然 因 素 ， 顧 客 會 有 較 多 的 抱 怨 情 形 。 B i t n e r 之 研 究 發 現 ：

當 服 務 疏 失 事 件 發 生 時 ， 顧 客 認 知 企 業 對 此 事 件 是 可 控 制

的 ， 會 比 認 知 企 業 對 此 事 件 是 不 可 控 制 的 更 不 滿 意 ； 且 服 務

疏 失 之 事 件 重 複 性 與 可 控 制 性 高 者 ， 可 能 導 致 顧 客 以 負 面 口

碑 相 傳 或 降 低 其 在 購 買 之 意 願 度 （ B i t n e r ,  1990）。 B l o d g e t t ,  

D o n a l d 與 R o c k n e y（ 1 9 9 3） 提 到 ， 服 務 疏 失 問 題 重 複 性 或 可

控 制 性 高 者 ， 較 易 使 顧 客 採 取 負 面 口 碑 或 降 低 再 購 買 意 願 。



 

12 

輝 偉 偉 （ 1996） 提 出 重複 性 歸 因 與 控 制 性 歸 因 皆 和 抱 怨 處 理

後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間 ， 呈 負 向 關 係 。 S i n g h 與 Wi l k e s（ 1996）

針 對 客 訴 反 應 動 作 提 出 路 徑 分 析 ， 認 為 服 務 疏 失 產 生 時 ， 企

業 之 外 部 責 任 愈 大 ， 顧 客 客 訴 求 償 價 值 愈 高 。 因 此 ，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者，應 避 免 發 生 機 構 本 身「 可 控 制 」之 客 訴 事 件 ，

並 降 低 「 不 可 控 制 」 客 訴 事 件 的 發 生 率 。 而 韓 維 中 （ 2001）

的 研 究 中，則 是 利 用 歸 因 理 論，探 討 顧 客 遇 到 服 務 不 滿 意 後，

發 生 服 務 疏 失 的 原 因 。  

三 、 情 境 因 素  

    所 謂 情 境 因 素（s i t u a t i o n a l  f a c t o r）指 的 是 消 費 者 於 購 買

特 定 產 品 後，對 於 該 事 件 特 有 的 認 知 或 經 驗（ 黃 俐 菁，1999）。

情 境 因 素 於 1960 年 前，學 者 所 研 究 之 角 度 多 以 消 費 者 與 產 品

之 特 性 為 分 析 基 礎 ， 以 找 出 兩 者 間 之 穩 定 關 係 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概 念 化；在 1960 年 之 後，學 者 發 現 情 境 因 素 的 加 入，可 增

加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解 析 及 瞭 解（ 藍 世 明，2004）。B e l k（ 1975）

指 出 ， 情 境 因 素 對 於 研 究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但 缺 乏

完 整 的 概 念 與 定 義 ， 並 將 情 境 特 性 依 序 分 為 ： 實 體 環 境 、 社

會 環 境 、 時 間 層 面 、 任 務 界 定 與 先 前 情 勢 等 五 項 。 R i c h i n s

與 Ve r h a n g e（ 1985）提 到 情 境 因 素 是 預 測 抱 怨 行 為 之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並 將 情 境 因 素 分 成 產 品 價 格 、 問 題 嚴 重 性 、 時 間 緊

迫 性 、 抱 怨 機 制 的 方 便 性 與 零 售 商 反 應 的 聲 譽 等 。 黃 俐 菁

（ 1999） 提 到L a n d o n 的 觀 點 ， 主 張 特 定 情 境 之 衡 量 ， 為 瞭

解 消 費 者 抱 怨 原 因 之 關 鍵 所 在 ， 而 情 境 之 變 項 包 括 ： 不 滿 意

程 度 、 產 品 重 要 性 、 問 題 嚴 重 性 、 責 任 歸 屬 與 期 望 利 益 等 。

I m 與 M e l e i s（ 1999）則 是 利 用 特 定 情 境 的 因 素，針 對 看 護 進

行 研 究 ， 討 論 理 論 、 研 究 與 實 際 間 的 關 係 。 藍 政 偉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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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是 以 情 境 因 素 探 討 旅 館 產 業 ， 研 究 消 費 者 抱 怨 行 為 影 響 因

素 與 抱 怨 行 為 的 關 係 以 及 消 費 者 對 抱 怨 處 理 的 滿 意 度 與 抱 怨

後 行 為 。  

    因 此，綜 合R i c h i n s 及 Ve r h a n g e（ 1985）與L a n d o n 對 情

境 變 項 的 看 法 ， 責 任 歸 屬 、 抱 怨 機 制 與 不 在 研 究 範 圍 中 ， 並

將 產 品 、 問 題 、 期 望 利 益 結 合 成 購 買 商 品 之 期 望 利 益 ， 時 間

緊 迫 問 題 則 屬 服 務 不 滿 意 ； 以 及 陳 景 森 （ 1996） 提 到 會 員 較

重 視 的 服 務 項 目 為 “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能 力 、 俱 樂 部 的 環 境 衛

生 、 設 施 設 備 的 安 全 程 度 、 服 務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以 及 服 務 人

員 幫 助 會 員 的 意 願 ” 等 五 項 ， 其 中 ， 俱 樂 部 環 境 衛 生 與 設 施

設 備 安 全 程 度 皆 屬 場 地 設 施 ， 因 此 ， 將 場 地 設 施 的 髒 亂 與 故

障 整 合 為 場 地 設 施 ， 其 他 三 項 皆 為 服 務 人 員 ， 亦 整 理 成 一 項

目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情 境 變 項 依 序 分 為 ： 服 務 不 滿 意 、 設 施

問 題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三 項，做 為 問 卷 編 制 的 依 據。 

第 二 節   健 身 俱 樂 部 概 況 與 相 關 研 究  

    本 節 將 針 對 健 身 俱樂 部 之 定 義 、 分 類 以 及 其 發 展 之 概 況

等 相 關 研 究 做 探 討 。  

一 、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定 義  

關 於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定 義 ， 相 似 的 名 詞 有 很 多 種 ， 舉 凡 這

麼 多 名 稱 ， 有 健 康 俱 樂 部 、 健 身 俱 樂 部 、 休 閒 俱 樂 部 、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 運 動 休 閒 俱 樂 部 等 ， 都 是 屬 於 此 產 業 的 別 名

（ 陳 麒 文，2002）。下 列 整 理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所 下 之

定 義 ： 健 身 俱 樂 部 為 以 滿 足 消 費 者 運 動 與 休 閒 之 服 務 （ 何 永

彬，2001；宋 曉 婷，2001；姜 慧 嵐，2000），提 供 專 業 的 硬 體

與 軟 體 服 務（ 何 永 彬，2001），且 以 招 收 會 員 為 主 要 收 入 來 源

（ 宋 曉 婷 ， 2001） 之 商 業 性 團 體 （ 姜 慧 嵐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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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健 身 俱 樂 部 發 展 概 況  

在 美 國 ， 健 身 俱 樂 部 產 業 相 較 於 工 業 、 金 融 業 等 產 業 起

步 較 晚 。 在 1950 年 代 初 期 ，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Yo u n g  M e n ' s  

C h r i s t i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  Y M C A）首 先 成 立，當 時 是 以 社 區 推 廣

為 主。到 了 1970 年 代，許 多 體 適 能 中 心、健 康 俱 樂部 相 繼 成

立 ， 健 康 相 關 產 品 亦 紛 紛 出 爐 ， 使 美 國 民 眾 開 始 關 心 自 己 的

健 康 並 有 從 事 健 康、體 適 能 的 活 動。1980 年，健 身 俱 樂 部 之

設 施 開 始 多 元 化 ， 除 了 球 類 設 施 外 ， 亦 增 加 有 氧 舞 蹈 、 重 量

訓 練 等 器 材 ， 且 陸 續 有 組 織 推 出 體 適 能 教 練 鑑 定 ， 如 ： 美 國

有 氧 體 適 能 協 會 （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F i t n e s s  &  A e r o b i c s  o f  

A m e r i c a ,  A FA A）、 國 際 舞 蹈 運 動 協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a n c e  

E x e r c i s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  I D E A）、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學 會（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A C S M） 等 。 1990 年 代 後 ， 健 身

俱 樂 部 以 提 供 會 員 完 善 服 務 為 訴 求 ， 重 視 特 定 族 群 ， 如 ： 銀

髮 族、孕 婦 等，團 體 課 程 上 亦 有 顯 著 的 改 變，如：B o d y  P u m p、

太 極 、 瑜 珈 等 ， 而 近 幾 年 運 動 指 導 員 提 供 會 員 一 對 一 指 導 課

程，也 為 體 適 能 專 業 指 導 人 員 開 創 另 一 遍 天（ 姜 慧 嵐，1999）。

學 者 預 估，到 了 2010 年，全 球 將 有 10 億 個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其 中 美 國 為 5 億 （I H R S A,1999）， 顯 示 健 身 俱 樂 部 產 業 之 前

景 看 好 。  

國 內 俱 樂 部 最 早 由 美 軍 顧 問 團 設 立，到 了 1977 年 與 1984

年 ， 相 繼 成 立 了 太 平 洋 聯 誼 社 與 金 融 家 俱 樂 部 ， 此 屬 於 城 市

俱 樂 部，以 上 為 國 內 最 早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雛 形。（ 陳 麒 文、陳 鴻

雁 ， 2003）  

而 最 早 以 運 動 健 身 為 主 且 設 備 完 善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為

1980 年 於 台 北 市 成 立 之 克 拉 克 健 身 俱 樂 部（ 江 盈 如，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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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 國 內 健 身 俱 樂 部 開 始 蓬 勃 發 展 ， 後 續 的 二 十 多 年 間 陸

續 成 立 百 餘 間 相 似 性 質 之 健 身 俱 樂 部，至 目 前 仍 在 成 長 中（ 何

恆 東 ， 2004）。  

另 一 方 面 關 於 內 部 設 施 的 問 題 ， 根 據 I H R S A（ 2002）針

對 北 美 1,208 間 健 身 俱 樂 部 進 行 調 查 ， 發 現 俱 樂 部 提 供 之 設

施 比 例 最 高 為 自 由 重 量 訓 練 區 （ f r e e  w e i g h t s）， 其 次 亦 有 腳

踏 車 （ t r e a d m i l l s  a n d  s t a t i o n a r y  b i k e s）、 階 梯 機

（ c l i m b e r s / s t e p p e r s）、橢 圓 訓 練 機（ e l l i p t i c a l  m o t i o n  t r a i n e r s）

等 ； 而 未 來 在 2004 與 2005 年 設 施 增 設 的 計 劃 上 ， 則 是 以 心

血 管 疾 病 之 設 施 （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e q u i p m e n t  a r e a） 與 更 衣 室

（ l o c k e r  r o o m s） 佔 多 數 、 其 次 尚 有 自 由 重 量 訓 練 區 （ f r e e  

w e i g h t  a r e a）、有 氧 運 動 教 室（ a e r o b i c s / d a n c e  e x e r c i s e  a r e a）、

櫃 臺 （ f r o n t  d e s k） 與 兒 童 照 護 區 （ c h i l d  c a r e  a r e a）。 而 台 灣

地 區 的 設 施 部 份，則 是 以 心 肺 器 材 區、機 械 式 重 量 訓 練 器 材、

三 溫 暖 、 有 氧 教 室 等 為 主 （ 姜 慧 嵐 ， 2000）。  

由 此 顯 示 ， 台 灣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是 呈 現 穩 定 的 成 長 狀 態 ，

而 在 設 施 方 面 則 是 以 心 肺 、 重 量 訓 練 等 運 動 設 施 為 主 。 而 在

會 員 人 數 方 面 ， 陳 麒 文 （ 2002） 提 到 台 灣 在 這 方 面 的 產 業 之

會 員 人 數 僅 佔 總 人 口 數 的 1％ ，與 美 國 俱 樂 部 的 13％ 相 比 ，

仍 有 相 當 大 的 成 長 空 間 ； 而 研 究 者 發 現 ， 若 台 灣 於 此 產 業 之

會 員 數 僅 佔 1％，換 算 成 人 口 數 則 為 21 萬 人 左 右，但 由 於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之 所 有 分 部 會 員 即 有 二 十 多 萬 ， 且 依

據 台 灣 地 區 健 身 俱 樂 部 百 餘 間 之 數 量 而 言 ， 研 究 者 推 估 會 員

人 數 約 達 40 多 萬 人 佔 總 人 口 數 之 2％。不 論 現 況 為 何，如 何

招 募 更 多 的 會 員 是 每 間 健 身 俱 樂 部 需 要 去 思 考 的 問 題 ； 而 汪

在 莒 （ 2001） 提 出 近 五 成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 在 未 滿 半 年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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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出 。 顯 示 台 灣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流 失 率 相 當 高 ， 要 如 何 才

能 抓 住 會 員 ， 成 為 未 來 相 當 重 要 的 課 題 ； 但 大 部 分 民 眾 加 入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考 量 因 素 皆 為 距 離 問 題（ 范 智 明，1998），

而 不 是 以 服 務 或 器 材 設 施 等 為 主 要 購 買 動 機 ， 亦 顯 現 健 身 俱

樂 部 在 招 募 外 地 民 眾 之 困 難 度 。  

綜 合 上 述 ， 台 灣 地 區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目 前 所 碰 上 之 發 展

窘 境 包 括 有 會 員 流 失 率 高 、 招 募 會 員 策 略 有 待 研 發 、 民 眾 特

性 的 影 響 例 如 距 離 問 題 、 使 用 者 付 費 等 因 素 ， 使 台 灣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在 經 營 上 的 成 長 ， 受 限 許 多 。  

三 、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分 類  

    對 於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分 類 ，彭 淑 美 （ 1993） 依 其 經 營 方 式  

分 為 商 業 走 向 運 動 俱 樂 部 、 社 區 運 動 聯 誼 社 以 及 郊 區 休 閒 運  

動 俱 樂 部 ； 商 業 走 向 運 動 俱 樂 部 主 要 設 立 於 市 中 心 或 辦 公 大  

樓 內 ， 而 鎖 定 的 消 費 族 群 為 現 代 忙 碌 之 上 班 族 ， 富 有 便 利 運  

動 及 聯 誼 洽 商 之 優 點 ， 且 亦 可 避 開 交 通 擁 擠 時 段 以 達 到 健 身  

之 目 的 ； 社 區 運 動 聯 誼 社 之 訴 求 對 象 主 要 以 退 休 人 員 、 家 庭  

主 婦 及 學 生 族 群 等 ， 而 硬 體 設 備 上 屬 中 等 水 準 ， 收 費 亦 較 低  

廉 ； 郊 區 休 閒 運 動 俱 樂 部 由 於 場 地 在 郊 區 ， 面 積 較 為 寬 廣 且  

硬 體 設 施 多 元 ， 而 消 費 族 群 則 為 家 庭 全 體 人 員 ， 由 於 需 要 龐  

大 的 投 資 金 額 ， 因 此 在 入 會 之 費 用 亦 相 當 高 。  

而 姜 慧 嵐 （ 1994） 則 將 健 身 俱 樂 部 分 成 有 附 屬 於 觀 光 飯  

店 內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主 要 提 供 客 房 之 健 身 運 動 服 務 ， 而 多 數

亦 開 放 外 來 會 員 ， 其 投 資 金 額 龐 大 、 設 備 豪 華 ， 但 會 員 之 入

會 費 偏 高 ， 因 此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不 強 ； 附 屬 於 大 型 企 業 內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設 立 於 大 型 企 業 或 工 廠 內 部 ， 在 設 備 規 模 上 屬 中

小 型 ， 僅 供 員 工 或 眷 屬 從 事 健 身 運 動 用 途 ， 不 對 外 開 放 ；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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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大 樓 住 宅 或 社 區 內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此 類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大

多 由 建 設 公 司 投 資 興 建 ， 多 設 立 於 市 郊 大 型 住 宅 或 公 寓 大 樓

等 ， 多 數 僅 限 於 社 區 住 戶 使 用 ， 亦 有 對 外 開 放 者 ， 預 估 未 來

將 出 現 大 量 的 社 區 型 健 身 俱 樂 部 ； 專 業 體 適 能 中 心 ， 此 類 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最 大 的 不 同 點 在 於 講 求 專 業 ， 不 論 是 內 部 的 設

備 或 是 各 項 服 務 的 提 供 等 皆 以 專 業 為 考 量 。 如 克 拉 克 健 身 俱

樂 部 、 中 興 健 身 俱 樂 部 皆 屬 之 。  

    針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提 供 服 務對 象 之 場 所 ， 程 紹 同 （ 1997）  

將 它 劃 分 成 七 項 ， 依 序 為 大 飯 店 內 附 設 健 身 俱 樂 部 、 企 業 內  

附 設 健 身 俱 樂 部 、 社 區 型 休 閒 中 心 、 學 校 附 設 健 身 體 適 能 中  

心 、 醫 院 附 設 健 身 中 心 、 城 市 型 專 業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以 及 郊  

區 /大 型 休 閒 俱 樂 部。而 江 盈 如（ 1999）則 將 健 身 俱 樂 部 分 為  

六 種 基 本 類 型 包 括 ， 專 業 健 康 俱 樂 部 、 社 區 附 設 休 閒 中 心 、  

大 飯 店 內 附 設 健 身 俱 樂 部 、 商 業 聯 誼 社 附 設 健 康 俱 樂 部 、 學  

校 附 設 健 身 體 適 能 中 心 、 多 功 能 休 閒 俱 樂 部 。  

而 陳 惠 卿 （ 2004） 則 是將 俱 樂 部 分 為 單 點 式 、 飯 店 附 屬

式 與 連 鎖 式 等 三 類 探 討 二 級 傳 播 應 用 於 消 費 者 購 買 休 閒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證 之 影 響 效 果 ， 皆 發 現 不 同 族 群 的 意 見 領 袖 。  

而 為 了 研 究 能 順 利 的 進 行 ， 本 研 究 在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探 討

上 ， 採 用 陳 惠 卿 （ 2004） 的 分類 ， 以 增 加 研 究 的 可 行 性 。  

四 、 健 身 俱 樂 部 相 關 研 究  

（ 一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行 為  

    對 於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參 與 行 為，范 智 明（ 1998）以 201

位 台 北 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之 會 員 ， 在 休 閒 動 機 及 顧 客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黃 鴻 斌（ 2003）抽 取 230 名 台 北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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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顯 示 ，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之 會 員 在 參 與 動 機 、 顧 客 忠 誠 度 與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呈 現 正 相

關 。 江 盈 如 （ 1999） 以大 台 北 地 區 專 業 健 康 俱 樂 部 、 社 區 附

設 休 閒 中 心 、 大 飯 店 內 附 設 健 身 俱 樂 部 、 商 業 聯 誼 社 附 設 健

康 俱 樂 部 、 學 校 附 設 健 身 體 適 能 中 心 及 多 功 能 休 閒 俱 樂 部 等

六 種 健 康 俱 樂 部 進 行 研 究 ， 其 研 究 發 現 ， 顧 客 對 健 康 俱 樂 部

滿 意 構 面 之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認 知 ， 在 健 康 俱 樂 部 型 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健 康 俱 樂 部 各 滿 意 構 面 的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認 知 差

異 ， 會 受 健 康 俱 樂 部 型 態 的 影 響 ；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之

關 係 ， 會 因 健 康 俱 樂 部 型 態 而 有 所 差 別 。 黃 鴻 斌 （ 2003）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 女 性 會 員 對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之 滿 意 度 較 高 ， 而 職 業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等 其 他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則 與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何 恆 東 （ 2004） 以 台

中 地 區 五 間 健 身 俱 樂 部 為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與 收 入 等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皆 與 會 員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陳 惠 卿 （ 2004） 針 對 台 中 市 單 點 式 、 連 鎖 型 與

飯 店 附 屬 型 三 類 五 間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 ， 連 鎖 俱 樂 部 適 用 二 級 傳 播 招 募 會 員 ， 而 意 見 領 袖 分 別 為

單 點 式 的 年 輕 男 大 學 生 與 年 輕 女 上 班 族 、 連 鎖 型 的 年 輕 女 上

班 族 、 飯 店 附 屬 式 的 男 青 年 專 業 人 士 。 C h e n（ 2004） 對 中 台

灣 抽 取 八 間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 研 究 發 現 多 項 達 顯 著 ， 分 別 為 會

員 收 入 與 入 會 持 續 性 ； 教 育 程 度 與 對 服 務 人 員 滿 意 度 、 設 施

滿 意 度 、 商 品 資 訊 滿 意 度 與 整 體 影 響 之 滿 意 度 ；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與 追 求 健 康 之 動 機 ； 運 動 時 間 與 追 求 健 康 之 動 機 ； 以 及 有

在 其 他 俱 樂 部 經 驗 與 社 交 動 機 間 等 達 顯 著 值 。  

另 一 方 面 ， 陳 麒 文 （ 2002） 針 對 中 興 健 身 俱 樂 部 進 行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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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有 效 問 卷 數 達 1,152份 ， 結 果 顯 示 ， 會 員 流 失 之 特 徵 為

年 齡 介 於 30 到 35 歲、入 會 時 間 1 至 2 年、月 繳 2,500 月 費、

且 以 現 金 支 付 者 。 宋 曉 婷 （ 2001） 則 是 以 台 北 地 區 健 身 俱 樂

部 中 之 七 間 ， 挑 選 曾 有 轉 換 行 為 之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有 效 樣 本 之 參 與 行 為，每 週 運 動 頻 率 以 1 到 2 次 居 多，3

次 以 上 次 之 。  

以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入 會 時 間 來 看 ， 陳 惠 卿 （ 2004） 提 到

K i n c a i d 的 說 法，將 不 同 入 會 時 間 之 會 員 分 為 四 類。一 為 新 鮮

期（ cl a s s  I），指 的 是 加 入 時 間 未 滿 3 個 月 之 會 員，對 於 健 身

俱 樂 部 各 種 事 物 皆 會 感 到 新 鮮 ； 其 次 是 著 迷 期 （ c l a s s  Ⅱ ），

泛 指 加 入 3 到 12 個 月 之 會員，此 類 項 之 會 員 已 逐 漸 適 應 健 身

俱 樂 部 內 之 各 項 活 動 ； 第 三 為 成 熟 期 （ c l a s s  Ⅲ）， 指 入 會 時

間 在 1 至 2 年 的 會 員 ， 此 類 群之 會 員 以 轉 變 成 自 發 性 的 參 與

健 身 俱 樂 部 活 動 ， 且 開 始 懂 得 抱 怨 不 滿 的 地 方 ； 最 後 則 為 資

深 期 （ c l a s s  Ⅳ ）， 為 參 與 健 身 俱 樂 部 達 2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 此

部 份 之 會 員 已 將 參 與 健 身 俱 樂 部 活 動 視 為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份 ，

並 對 該 俱 樂 部 有 極 高 的 忠 誠 度 。  

（ 二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特 性  

    以 會 員 基 本 特 性 來 看 ， 黃鴻 斌 （ 2003） 的 研 究 中 ， 其 針

對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顯 示 ， 會 員

特 性 上 多 為 女 性 、 年 齡 21 至 30 歲 、 從 商 且 為 大 學 畢 業 者 佔

多 數 。 陳 泉 源 （ 2003）則 是 對 台 中 市 健 身 俱 樂 部 做 一 調 查 ，

研 究 發 現 會 員 多 為 男 性、年 齡 在 31 至 40 歲、職 業 為 工 商 業、

收 入 在 30,001 到 70,000 元 以 及 大 學 學 歷 之 教 育 程 度 。 而 何

恆 東 （ 2004） 則 針 對 台 中 市 五 間 健 身 俱 樂 部 做 調 查 ， 其 所 調

查 出 之 樣 本 以 女 性 、 31 至 40 歲 、 未 婚 、 從 商 、 平 均 月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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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0,001 至 40,000 元 與 大 學 學 歷 為 主 。  

   根 據 上 述 研 究，健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性 別 上 以 女 性 居 多，年

齡 則 在 21 至 40 歲 ， 以 未 婚 之 婚 姻 狀 況 為 主 ， 從 商 者 居 多 ，

平 均 月 收 入 多 為 30,001 到 40,000 元 ， 教 育 程 度 則 為 大 學 專

科 畢 業 者 佔 大 多 數 。  

第 三 節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及 客 訴 之 概 述 與 相 關 研 究  

    企 業 在 過 去 幾 十 年中 ， 多 將 經 營 的 考 量 點 放 在 製 造 與 成

本 的 立 場 上 ， 為 顧 客 提 供 物 美 價 廉 的 產 品 及 服 務 。 沈 雅 文

（ 2001） 參 考 邱 振 儒 的 說 法 提到 ， 由 於 近 年 來 由 於 電 腦 與 網

際 網 路 的 普 及 ， 帶 給 企 業 前 所 未 有 的 衝 擊 ， 與 客 戶 間 的 溝 通

以 及 其 資 訊 之 獲 得 亦 跟 著 改 變 ， 這 也 提 醒 了 企 業 機 構 對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之 重 視 。  

    在 探 討 到 顧 客 需 求 之 行 銷 理 論 上，張 景 弘、張 孝 銘（ 2004）

認 為 主 要 是 以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 hi e r a r c h y  o f  n e e d s）， 做

為 探 討 顧 客 需 求 之 基 本 觀 點 。 但 就 休 閒 服 務 產 業 而 言 ，

H o p k i n s o n 和 P u j a r i（ 1999）認 為 休 閒 服 務 的 核 心 價 值 與 特 質

不 同 於 其 他 服 務 產 業 ， 休 閒 服 務 的 顧 客 在 需 求 上 多 傾 向 於 高

層 次 （ 指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 的 需 求 ， 且 多 屬 心 理 與 社 會

上 之 需 求 ， 主 要 在 於 快 樂 消 費 （ h e d o n i c  c o n s u m p t i o n） 的 體

驗 。 因 此 ， 在 探 討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需 求 情 形 時 ， 重 點 應 放

在 心 理 與 社 會 方 面 屬 高 層 次 之 需 求 。  

    消 費 者 客 訴 行 為 方面 的 研 究 可 分 為 三 大 類 ： 消 費 者 客 訴

行 為 及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 客 訴 處 理 方 式 與 客 訴 處 理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客 訴 處 理 滿 意 度 及 客 訴 行 為 後 之 研 究 （ 陳 志 遠 、 藍 政

偉，2000）。本 研 究 的 方 向 則 是 對 健 身 俱 樂 部，不 同 經 營 型 態

與 會 員 特 性 之 客 訴 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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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企 業 欲 創 造 利 潤 ， 關 鍵 即 在 於 顧 客 。 而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的

角 色 ， 乃 協 助 企 業 藉 由 多 方 管 道 ， 對 顧 客 進 行 開 發 、 瞭 解 維

持 ， 企 業 如 欲 長 久 留 住 顧 客 ， 維 持 良 好 的 互 動 ， 並 與 顧 客 成

為 合 作 夥 伴（ 王 建 智，2004）。因 此，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若 能 用

心 執 行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 除 了 增 加 與 會 員 之 間 的 關 係 ， 對 內 部

業 績 成 長 亦 有 正 向 之 效 果 。 以 下 將 分 由 定 義 與 相 關 研 究 對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一 詞 做 一 描 述 。  

（ 一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定 義  

    儘 管 顧 客 關 係 管 理為 業 界 常 用 的 名 詞 ， 但 各 企 業 所 欲 執

行 的 與 解 決 的 問 題 不 盡 相 同，因 此 並 無 統 一 之 定 義（ 張 寶 樹，

2003）。孫 安 華（ 2002）認 為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是 指 一 整 合 並 幫 助

企 業 提 供 客 戶 相 關 服 務 之 介 面 系 統 ， 其 更 可 視 為 一 企 業 再 造

式（ r e - e n g i n e e r i n g）之 業 務 流 程 管 理； S h e l l e y（ 2001）則 指

出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為 企 業 透 過 與 顧 客 之 充 分 互 動 ， 以 瞭 解 顧

客 之 行 為 並 影 響 之 ， 藉 此 提 升 顧 客 獲 得 率 （ c u s t o m e r  

a c q u i s i t i o n）、 顧 客 保 留 率 （ c u s t o m e r  r e t e n t i o n）、 顧 客 忠 誠

度（ c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與 顧 客 獲 利 率（ c u s t o m e r  p r o f i t a b i l i t y）

之 經 營 模 式 。  

    因 此 ， 顧 客 關 係 管理 乃 業 者 與 消 費 者 間 之 關 係 ， 透 過 彼

此 良 好 的 互 動 維 繫 之 ， 藉 此 提 升 消 費 者 之 滿 意 度 ， 以 創 造 企

業 之 利 潤 。  

（ 二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相 關 研 究  

    在 應 用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之 研究 方 面 ， 何 鑫 毅 （ 2004） 以 幼

兒 教 育 服 務 業 為 對 象 ， 研 究 結 果 共 得 到 五 項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  

依 序 為 經 營 模 式、內 部 作 業 規 劃、持 續 性 修 正、多 元 性 互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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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等 五 項 因 素 ； 黃 主 怡 （ 2004） 則 是 以 旅 遊 服 務 業 消 費 者

為 例 ，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各 構 面 ， 對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上 是

呈 顯 著 相 關 的 ， 其 中 顧 客 關 係 之 溝 通 與 企 業 電 子 化 之 資 訊 科

技 ， 會 經 服 務 品 質 再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 王 建 智 （ 2004） 則 是

發 展 出 一 套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之 參 考 模 式 ， 分 別 為 顧 客 分 析 、 顧

客 行 銷 與 互 動 以 及 評 估 與 修 正 等 三 項 ； 另 一 方 面 ， 在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研 究 上 ， 張 憶 茹 （ 2003） 以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為 個 案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指 出 ，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與 顧

客 互 動 以 獲 取 顧 客 資 訊 ， 並 透 過 工 作 人 員 分 析 ， 獲 取 顧 客 知

識 ， 以 利 活 動 推 展 ； 而 其 實 施 的 順 序 為 區 分 顧 客 、 與 顧 客 互

動 與 提 供 客 製 化 服 務 。  

    企 業 的 持 續 經 營 ，顧 客 扮 演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維 繫 雙 方 良

好 的 關 係 ， 是 企 業 創 造 盈 收 之 重 要 關 鍵 。 因 此 ， 企 業 經 營 者

必 須 去 重 視 顧 客 關 係 管 理 議 題 ， 與 顧 客 間 有 良 好 的 互 動 ， 盡

可 能 滿 足 顧 客 的 各 種 需 求 ，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度 ， 以 達 成 永 續 經

營 之 理 念 。  

二 、 顧 客 客 訴 的 定 義  

顧 客 客 訴 是 指 顧 客 認 知 到 由 購 買 行 為 所 產 生 的 不 滿 意 情

感 或 情 緒 而 引 發 的 反 應 ， 顧 客 反 應 沒 有 不 滿 意 感 覺 ， 即 不 能

稱 為 顧 客 抱 怨 行 為（ J a c o b y  &  J a c c a r d ,  1981）；另 外，G r o n r o o s

（ 1988） 則 將 顧 客 客 訴 定 義 為顧 客 在 服 務 疏 失 之 不 滿 意 事 件

後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  

    然 而 顧 客 對 產 品 的抱 怨 往 往 是 因 人 而 異 的 ， 儘 管 提 供 相

同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 對 於 不 同 的 顧 客 亦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評 價 （ 張

閔 棟 ， 2002）。 而 K e l l y 及 M a r y（ 1994） 對 於 顧 客 客 訴 之 處

理 ， 提 出 六 種 因 應 策 略 ， 依 序 有 被 動 補 救 ， 指 的 是 對 顧 客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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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 上 依 個 案 來 處 理 ， 其 優 點 有 意 實 施 、 費 用 低 ， 但 亦 有 不 可

信 、 突 發 等 缺 點 ； 其 次 是 有 系 統 的 回 應 ， 其 意 義 為 有 制 度 的

反 應 顧 客 抱 怨 ， 這 樣 的 方 法 可 提 供 可 靠 制 度 以 回 應 失 誤 ， 但

可 能 有 不 合 時 宜 的 缺 失 ； 第 三 為 早 期 預 警 ， 主 要 是 對 疏 失 的

預 警 先 採 行 動 ， 如 此 可 降 低 服 務 疏 失 對 顧 客 之 衝 擊 ， 但 此 方

式 必 須 監 視 過 程 且 花 費 金 額 高 ； 四 為 零 缺 點 方 法 ， 指 的 是 消

除 服 務 傳 遞 系 統 失 誤 ， 但 此 方 法 的 難 度 高 且 服 務 的 變 異 性

大 ， 難 掌 握 ； 再 者 為 逆 向 操 作 ， 指 的 則 是 有 意 產 生 服 務 疏 失

以 展 示 補 救 能 力，如 此 可 增 加 顧 客 的 忠 誠 度，但 若 是 失 敗 了，

其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亦 不 可 小 看 ； 最 後 則 為 正 向 證 明 ， 即 是 對 競

爭 者 的 服 務 疏 失 直 接 採 取 反 應 ， 用 此 方 法 可 藉 此 獲 得 新 顧

客 ， 但 競 爭 者 的 失 敗 資 訊 難 以 取 得 。   

    由 此 可 看 出 ， 處 理客 訴 問 題 之 策 略 有 許 多 種 ， 有 較 積 極

的 、 被 動 的 甚 至 是 反 向 操 作 。 業 者 應 視 本 身 經 營 模 式 與 客 訴

情 形 ， 選 擇 適 合 的 解 決 的 策 略 ， 以 降 低 顧 客 之 不 滿 意 並 創 造

利 潤 。  

三 、 顧 客 客 訴 的 分 類  

    對 於 顧 客 客 訴 的 分類 ， 顧 客 碰 到 不 滿 會 有 不 採 取 行 動 與

採 取 實 際 行 動 等 兩 類 情 形 ， 所 採 取 之 行 動 又 分 成 公 開 與 私 人

之 行 為 ， 公 開 行 動 有 向 企 業 要 求 補 償 、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以 及 對

消 費 者 組 織 提 出 申 訴 等 三 項 ， 而 私 人 行 動 則 為 抵 制 產 品 以 及

跟 親 戚 朋 友 分 享 不 滿 意 經 驗 （ D a y  &  L a n d o n,1977）。  

    對 於 此 研 究，S i n g h（ 1988）繼 續D a y 與 L a n d o n 之 研 究 ，

亦 提 出 顧 客 抱 怨 之 分 類 。 他 對 顧 客 遇 到 不 滿 意 所 採 取 的 抱 怨

行 為 分 成 三 類 ， 一 為 出 聲 抱 怨 ， 如 對 銷 售 員 要 求 賠 償 ； 其 次

為 私 下 抱 怨 ， 如 對 親 戚 或 朋 友 提 出 抱 怨 ； 第 三 為 對 第 三 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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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反 應 ， 如 對 消 費 者 文 教 基 金 會 提 出 等 。  

    如 上 所 述 ， 顧 客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經 驗 ， 所 採 取 的 動 作 有 ：

出 聲 抱 怨 、 私 下 抱 怨 及 對 其 他 團 體 進 行 反 應 ， 而 依 據 S i n g h

（ 1988）與D a y  &  L a n d o n（ 1 9 7 7）之 研 究 ， 本 研 究 將 客 訴 行

為 之 對 象 分 為 服 務 人 員 、 其 他 團 體 、 親 友 與 不 抱 怨 。 但 根 據

研 究 ， 多 數 人 遇 到 不 滿 意 經 驗 時 多 傾 向 於 抱 怨 給 親 友 ， 亦 就

是 不 會 讓 機 構 抱 怨 的 情 形（ 李 宜 玲， 2 0 0 0），這 也 更 增 加 企 業

欲 瞭 解 客 訴 情 形 之 困 難 度 。  

四 、 人 口 特 性 與 客 訴 之 關 係  

    消 費 者 遇 到 不 滿 進 而 提 出 客 訴 ， 是 服 務 業 業 者 必 然 面 對

之 問 題 。 而 影 響 消 費 者 提 出 客 訴 之 原 因 甚 多 ； 以 婚 姻 狀 況 來

看 ， 由 於 已 婚 者 之 人 格 特 質 較 偏 向 積 極 主 動 、 勇 於 面 對 與 解

決 問 題（ 蘇 鈺 婷， 1 9 9 8），相 對 地，未 婚 者 則 較 消 極 被 動、逃

避 等。由 此 來 看，已 婚 者 的 特 質 在 碰 到 服 務 不 滿 意 之 情 形 時，

提 出 客 訴 的 情 形 會 比 未 婚 者 多 。  

五 、 顧 客 客 訴 處 理 相 關 研 究  

    對 於 顧 客 抱 怨 處 理 相 關 研 究 ， 國 內 此 領 域 之 相 關 研 究

少 ， 以 下 整 理 國 外 學 者 之 見 解 。 G i l l y（ 1 9 8 7）認 為 ， 服 務 疏

失 發 生 時 ， 願 提 出 客 訴 的 顧 客 會 比 不 願 提 出 客 訴 之 顧 客 ， 產

生 較 高 滿 意 度 及 再 購 買 意 願 。 而 G r o n r o o s（ 1 9 8 8）提 到 顧 客

客 訴 處 理 亦 稱 為 服 務 補 救 ， 即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對 服 務 疏 失 所 採

取 的 彌 補 措 施 與 反 應。另 外， H a r t ,  H e s k e t t 及 S a s s e r（ 1 9 9 0）

則 提 出 服 務 補 救 是 企 業 解 決 客 訴 問 題 之 服 務 改 善 政 策 ， 若 執

行 不 當 ， 會 使 顧 客 不 滿 意 經 驗 提 升 而 使 顧 客 更 不 滿 意 ； 反 之

若 執 行 得 當 ， 則 使 顧 客 對 企 業 信 賴 提 升 ， 更 可 將 憤 怒 的 、 失

望 的 顧 客 轉 變 成 忠 誠 顧 客 。 至 於 S p r e n g ,  H a r r e l 與 M a c k 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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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5） 的 研 究 中 ， 則 是 以 搬 家 服 務 為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 ， 包

裝 滿 意 度 、 司 機 滿 意 度 、 搬 運 時 間 滿 意 度 、 損 害 滿 意 度 、 服

務 補 救 滿 意 度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之 間 呈 現 正 相 關。S i n g h 和 Wi l k e s

（ 1996） 針 對 客 訴 反 應 動 作 提出 路 徑 分 析 ， 認 為 服 務 疏 失 產

生 時 ， 企 業 之 外 部 責 任 愈 大 ， 顧 客 客 訴 求 償 價 值 愈 高 。

E s t e l a m i（ 2 0 0 0） 則 是 利 用 三 個 層 面 解 釋 客 訴 處 理 後 顧 客 滿

意 度 ， 包 括 抱 怨 補 償 結 果 、 抱 怨 處 理 速 度 以 及 員 工 抱 怨 處 理

行 為 等 。  

而 在 健 身 產 業 的 客 訴 方 面 ， 根 據 I H R S A（ 2004）的 調 查

報 告 中 顯 示 ， 美 國 地 區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會 員 抱 怨 事 件 是 年 年 增

多 （ 如 圖 1）， 但 健 身 俱 樂 部 對 抱 怨 事 件 的 處 理 亦 從 處 理 57%

的 抱 怨 事 件 （ 2001 年 ） 提 高 至 85%的 抱 怨 事 件 （ 2003 年 ），

同 時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數 亦 隨 之 成 長，至 2003 年 俱 樂 部 會 員 總

人 數 來 到 39,400,000 人，而 與 顧 客 有 著 高 接 觸 的 同 業 中，健

身 俱 樂 部 所 接 到 的 抱 怨 事 件 是 較 少 的 。 由 此 看 來 ， 美 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多 半 瞭 解 會 員 抱 怨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多 半 都 盡 可

能 去 面 對 處 理 ， 如 此 態 度 最 直 接 的 回 饋 ， 即 是 在 會 員 人 數 上

的 成 長 。  

    企 業 提 供 服 務 給 顧 客 ， 即 使 企 業 謹 慎 嚴 密 的 控 管 ， 仍 然

會 因 為 企 業 本 身 的 一 時 疏 失 ， 或 顧 客 本 身 的 訴 求 不 同 等 因

素 ， 而 造 成 顧 客 不 滿 意 進 而 提 出 客 訴 。 整 體 來 說 ， 會 提 出 客

訴 之 顧 客 ， 比 不 提 出 客 訴 者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買 意 願 ，

並 且 ， 只 要 處 理 得 當 ， 更 可 化 危 機 為 轉 機 ， 使 其 成 為 忠 誠 的

顧 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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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 國 健 身 俱 樂 部 統 計 報 告  

資 料 來 源 ： I H R S A（ 2004）.  H e a l t h  C l u b s  S h o w  I m p r e s s i v e  C o m p l a i n t  

R e s o l u t i o n .  R e t r i e v e d  J a n u a r y  8 ,  2 0 0 5 ,  f r o m  

h t t p : / / c m s . i h r s a . o r g / I H R S A / v i e w P a g e . c f m ? p a g e I d = 1 7 2 6  

而 當 前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產 業 ， 由 於 上 層 主 管 的 施 壓 或 業 績

的 壓 力 等 原 因 ， 使 得 俱 樂 部 在 經 營 上 ， 多 把 焦 點 鎖 定 在 與 業

績 有 著 直 接 關 係 的 會 員 招 募 議 題 ， 亦 顯 得 對 舊 會 員 的 忽 略 。

因 此 ， 本 研 究 欲 調 查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傾 向 ， 試 圖 找 出

客 訴 族 群 ， 並 探 討 俱 樂 部 經 營 型 態 與 客 訴 間 是 否 有 差 異 性 ，

期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 提 供 俱 樂 部 業 者 做 為 日 後 經 營 之 參 考 依

據 ， 以 增 加 俱 樂 部 之 盈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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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採 量 化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探 討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情 形 。 研 究 對 象 為 台 中 市 三 間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利 用 方 便 抽 樣 法（ c o n v e n i e n c e  s a m p l i n g）各 抽 取 100 個

會 員 ， 總 計 發 放 300 份 問 卷 。並 透 過 重 測 信 度 與 專 家 效 度 檢

視 問 卷 的 適 用 性 。 統 計 方 法 則 是 利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等 進 行 分 析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為 了 瞭 解 不 同 經 營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客 訴 傾 向 與 不 同 會

員 特 性 客 訴 傾 向 之 差 異 。 本 研 究 以 健 身 俱 樂 部 中 不 同 的 經 營

型 態 與 會 員 特 性 為 自 變 項 ， 研 究 計 分 健 身 俱 樂 部 為 單 點 式 的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 飯 店 附 屬 式 的 金 典 飯 店 附 設

之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與 連 鎖 式 的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文 心

分 部 ； 依 變 項 為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之 三 種 模 擬 情 境 因 素 ，

包 含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以 及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 另

一 項 為 會 員 客 訴 與 否 ， 包 括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與 不 提 出 客 訴 等 四 種 客 訴 情

形 ， 來 進 行 各 變 數 之 分 析 （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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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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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首 先 自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開 始 閱 讀 與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以 引 發 研 究 動 機 ， 並 界 定 出 研 究 目 的 ， 隨 後 從 七 月 份 開 始 收

集 文 獻 探 討 研 究 ； 十 一 月 份 ， 研 究 者 開 始 自 編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 ； 於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開 始 進 行 專 家 效 度 ， 一 直

到 二 月 中 旬 完 成 專 家 的 面 訪 。 利 用 二 月 下 旬 做 問 卷 預 試 ； 之

後 確 立 受 試 對 象 ， 於 二 月 底 展 開 問 卷 的 發 放 ， 至 四 月 初 將 問

卷 回 收 完 成 ， 始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隨 後 進 行 結 果 討 論 與 建 議 事

項 的 撰 寫 ， 直 到 六 月 至 論 文 完 成 （ 如 圖 3）。  

 

閱 讀 文 獻 ， 引 發 研 究 動 機  

↓  

界定研究目的並收集文獻探討

↓  

 

↓  

 

↓  

受 試 單 位 確 立 與 聯 繫  

↓  

問 卷 發 放 及 回 收  

↓  

結 果 討 論 與 建 議  

圖 3  研 究 流 程 圖  

設 計 研 究 、 問 卷  

完 成 問 卷 編 製  

問 卷 預 試 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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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在 發 展 研 究工 具 之 前 ， 研 究 者 搜 尋 多 種 相 關 研 究 之 問

卷 ， 其 中 ， 林 長 壽 （ 2001） 與藍 政 偉 （ 1997） 之 研 究 皆 與 客

訴 有 關 ， 但 領 域 不 相 同 。 因 此 ， 本 研 究 使 用 作 者 自 編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 」 為 研 究 測 量 工 具 ， 問 卷 之 設 計 過

程 與 內 容 如 下 ：  

一 、 問 卷 編 製  

問 卷 內 容 係 以 歸 因 理 論 為 依 據 ， 並 參 考 藍 政 偉 （ 1997）

的 「 消 費 者 抱 怨 行 為 、 抱 怨 處 理 方 式 及 其 抱 怨 處 理 後 行 為 之

研 究 」文 獻 編 制 問 卷。問 卷 內 容 依 序 分 為 四 部 份，第 一 部 份 ：

服 務 不 滿 意 ； 第 二 部 份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 第 三 部 份 ：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 第 四 部 份 ： 基 本 資 料 ， 詳 細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  

（ 一 ） 情 境 問 題  

此 部 分 依 序 分 為 三 個 情 境 ， 以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使

用 過 程 中，各 項 軟 硬 體 設 施 的 客 訴 情 形，依 序 的 情 境 有 三 種。

一 為 服 務 人 員 對 你 服 務 不 佳 的 情 形 ， 其 次 是 設 施 故 障 或 場 地

髒 亂 的 情 形 ， 與 第 三 點 之 購 買 會 籍 或 其 他 商 品 時 ， 業 務 或 教

練 的 解 說 ， 與 您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不 符 合 。 而 每 項 情 境 中 ， 問 題

答 案 將 導 引 出 會 員 對 此 情 境 之 客 訴 傾 向 ， 並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的 方 式 ， 所 包 含 之 題 型 如 下 ：  

1.是 否 曾 經 碰 過 情 境 中 的 情 形。 目 的 在 調 查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使 用 情 形，使 俱 樂 部 經 營 者 能 對 此 做 為 日 後 施 策 的 依 據。 

2.對 於 情 境 狀 況 ， 您 是 否 會 對服 務 人 員 提 出 過 客 訴 。 以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之 情 形 。  

3.對 於 情 境 狀 況 ， 您 是 否 對 其他 團 體 提 出 過 客 訴 。 以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遇 到 客 訴 問 題，對 其 他 團 體 客 訴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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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碰 到 情 境 的 狀 況 ， 您 不 提 出客 訴 ， 您 會 對 親 戚 或 朋 友

進 行 私 下 抱 怨 。 目 的 在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碰 到 不 滿 意 事 件

時 ， 私 下 進 行 訴 說 的 情 形 。  

5.碰 到 情 境 的 狀 況 ， 您 不 提 出客 訴 ， 亦 不 會 有 任 何 行 動

者 。 目 的 在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碰 到 不 滿 意 事 件 時 ， 不 採 取

行 動 之 情 形 比 例  

（ 二 ） 基 本 資 料  

    基 本 資 料 中 含 性 別、婚 姻 狀 況、年 齡、教 育 程 度、職 業 、

收 入 、 所 屬 俱 樂 部 、 會 員 類 別 、 客 訴 與 否 、 入 會 時 間 長 短 與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等 ， 其 中 在 收 入 的 劃 分 依 據 ， 乃 以

所 得 稅 法 規 第 五 條 之 課 稅 級 距 （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2003） 為

問 卷 編 制 依 據 。 本 部 分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特

性 與 現 況 。  

二 、 研 究 調 查 實 施 順 序  

    為 了 提 高 研究 之 正 確 性 ， 研 究 調 查 實 施 順 序 將 依 序 分

為 ： 專 家 效 度 訪 談 、 問 卷 預 試 、 問 卷 實 施 等 三 階 段 。  

（ 一 ） 專 家 效 度 訪 談  

    專 家 效 度 訪 談 自 民 國 94 年 1 月 22 日 至 94 年 2 月 15 日

完 成 ， 共 有 七 位 專 家 參 與 檢 視 ， 其 中 包 含 有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中 區 總 監 、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副 理 、 沛 綠 雅 健 身 中 心

經 理 ， 以 及 擁 有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執 行 長 經 歷 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教 授 、 曾 任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經 理

之 逢 甲 大 學 教 授 、 擔 任 S U N - F I S H 運 動 俱 樂 部 顧 問 之 暨 南 大

學 教 授 ， 與 中 華 民 國 健 美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等 共 七 位 專 家 ， 檢 視

問 卷 的 可 行 性 ， 並 瞭 解 俱 樂 部 之 狀 況 及 特 殊 事 項 。  

在 訪 談 前，預 先 寄 發 面 訪 通 知 信 件（ 內 容 如 附 錄 C），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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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單 位 暨 個 人 有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教 授 、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教 授 、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總 監 、 沛 綠 雅 健 身 中 心 經

理 、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理 、 原 動 力 健 身 俱 樂 部 主 任 、 世 界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理 與 加 州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理 等 八 位 。 此 過 程 中 ， 由

於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理 過 於 忙 碌 ， 因 此 改 由 副 理 檢 視 問 卷 ，

其 次，原 動 力、世 界 與 加 州 等 三 間，因 為 主 管 忙 碌 無 法 協 助 ，

因 此 研 究 者 再 多 請 兩 位 專 家 審 視 問 卷 ， 分 別 為 中 華 民 國 健 美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與 逢 甲 大 學 教 授 。  

    在 專 家 的 訪 談 過 程中 ， 台 灣 體 院 教 授 除 了 對 問 卷 的 各 項

修 辭 進 行 修 改 ， 並 增 加 兩 個 基 本 資 料 的 題 項 ， 分 別 為 第 四 部

分 之 婚 姻 狀 況 與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運 動 頻 率 ， 另 外 則 將 原 設 計 之

第 二 十 四 題 客 訴 與 否 ， 從 原 來 的 是 非 題 更 改 為 選 擇 題 ； 而 沛

綠 雅 健 身 中 心 經 理 認 為 會 員 客 訴 議 題 ， 亦 可 包 括 會 員 與 會 員

之 間 的 糾 紛 問 題 ， 由 於 此 問 題 非 在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內 容 ， 因

此 列 為 未 來 建 議 ；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中 區 總 監 主 要 提

到 在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不 滿 意 的 部 分 ， 依 業 者 考 量 應 將 消 基 會

的 字 句 移 除 ， 避 免 對 會 員 會 有 不 當 之 暗 示 。 另 外 ， 暨 南 大 學

教 授 、 逢 甲 大 學 教 授 與 健 美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皆 認 為 問 卷 的 設 計

可 以 接 受 。 最 後 ，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副 理 的 意 見 提 到 ， 可 增 加

客 訴 後 之 處 理 情 形 與 是 否 有 達 到 客 訴 效 果 等 問 題 ， 並 認 為 問

題 太 過 簡 單 ， 應 提 高 問 題 之 深 度 ， 因 為 客 訴 後 之 相 關 行 為 不

在 本 研 究 範 圍 ， 且 問 卷 題 意 太 深 ， 有 時 會 令 會 員 在 填 答 上 造

成 困 難 ， 因 此 列 為 未 來 建 議 。  

（ 二 ） 問 卷 預 試  

    問 卷 預 試 時 間 從 民 國 94 年 2 月 16 日 至 94 年 2 月 27 日

於 台 中 地 區 之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文 心 分 部 、 東 方 健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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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樂 部 與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隨 機 各 抽 取 10 名 會

員 共 計 30 名，評 估 問 卷 在 用 詞 上 是 否 能 讓 受 試 者 明 白 易 懂 ，

及 填 答 問 卷 時 是 否 有 困 難 。  

本 研 究 之 信 度 考 驗 採 重 測 信 度 。 於 94 年 2 月 16 日 進 行

第 一 次 測 試 ， 並 在 一 週 後 進 行 第 二 次 施 測 ， 並 於 94 年 2 月

27 日 完 成 施 測 。 本 研 究 自 編 之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利 用 P e a r s o n  r 檢 視 兩 次 測 驗 之 相 關 性，所 得 顯 示，服 務

不 滿 意 的 P e a r s o n  r  為 . 8 6 1，設 施 問 題 不 滿 意 則 為 . 7 1 7，而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亦 在 . 7 0 5， p 值 皆 小 於  . 0 1，皆 達 顯 著 水 準，顯

示 問 卷 的 信 度 是 可 接 受 的 。  

（ 三 ） 問 卷 實 施  

    問 卷 實 施 時 間 自 民 國 94 年 2 月 28 日 94 年 4 月 4 日，針

對 台 中 地 區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中 港 分 部 、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及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 各 發 放 100 份

問 卷 ， 由 在 場 運 動 教 練 給 予 會 員 作 答 ， 總 數 發 放 300 份 的 問

卷 。 在 此 過 程 中 ，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中 港 分 部 由 於 內

部 周 邊 事 宜 與 活 動 繁 多 ， 無 法 抽 空 協 助 ， 因 此 將 對 象 改 為 文

心 分 部 。  

    總 計 回 收 之 問 卷 數為 237 份 ， 分 別 為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文 心 分 部 的 84 份 、 東 方健 身 俱 樂 部 的 59 份 與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的 94份。由 於 此 問 卷 是 交 由 各 俱 樂 部

教 練 ， 以 一 對 一 的 方 式 給 會 員 填 寫 ， 因 此 所 回 收 之 無 效 問 卷

數 少。所 有 回 收 問 卷 中，扣 除 無 效 問 卷 7 份，有 效 問 卷 為 230

份 ， 回 收 率 為 76.6％。  

第 四 節   研 究 樣 本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健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由 於 俱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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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業 者 對 於 會 員 數 多 採 隱 密 的 態 度 ， 使 詳 細 數 字 無 法 得 知 。

為 了 研 究 的 方 便 性 ， 本 研 究 係 採 方 便 抽 樣 法 （ c o n v e n i e n c e  

s a m p l i n g）， 選 擇 最 易 取 得 之 樣 本 ， 抽 取 連 鎖 型 健 身 俱 樂 部 、

單 點 式 健 身 俱 樂 部 與 飯 店 附 屬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等 三 間 ， 包 括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文 心 分 部 、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及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  

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本 研 究 之 回收 問 卷 ， 經 整 理 編 碼 登 錄 後 ， 透 過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0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 做 為 資 料 分 析 工 具 ，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 所 採 行 的 統 計 方 法 有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利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來建 立 受 試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 包 括 以 數 量

及 百 分 比 等 數 值 描 述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文 心 分 部 、 東

方 健 身 俱 樂 部 與 綠 山 林 體 適 能 健 身 韻 律 俱 樂 部 等 三 家 ， 其 會

員 特 性 之 分 布 情 形 ， 包 括 性 別 、 婚 姻 狀 況 、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收 入 、 入 會 時 間 、 會 員 類 別 與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等 九 項 。  

二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o n e - w a y  A N O VA）中，利 用 T u k e y

法 比 較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客 訴 情 形 的 關 係 。 依 變 項 為 對 服 務

不 滿 意 提 出 客 訴 之 情 形 、 對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提 出 客 訴 之 情 形

與 對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提 出 客 訴 之 情 形 ， 再 將 客 訴 與 否 的 四 項

加 入 作 分 析 ； 自 變 項 為 所 屬 俱 樂 部 與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包 含 有

性 別、婚 姻 狀 況、年 齡、教 育 程 度、職 業、收 入、會 員 類 別 、

入 會 時 間 與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等 九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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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總 計 發 出 300 份 問 卷 ， 回 收 237 份 ， 扣 除 無 效 問

卷 7 份，有 效 問 卷 為 230 份，回 收 率 達 76.7％。本 章 藉 由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與 結 果 討 論 。 分 析 出 健 身 俱 樂 部

客 訴 會 員 之 特 性 ， 以 及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與 客 訴 傾 向 之 差 異 。 首

先 探 討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特 性 ， 說 明 會 員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分

布 情 形 並 進 一 步 探 究 其 因 素 ； 其 次 ，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做 一 詳 述 ， 研 究 顯 示 ， 經 營 型 態 、 婚 姻 狀 況 、 會 員 類 別

與 入 會 時 間 等 變 項 ， 皆 在 統 計 分 析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也 就 是 在

經 營 型 態 上 ， 連 鎖 型 與 飯 店 附 屬 式 健 身 俱 樂 部 在 客 訴 傾 向 上

高 於 單 點 式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而 婚 姻 狀 況 之 客 訴 傾 向 ， 已 婚 者

是 高 於 未 婚 者 的 ； 在 會 員 類 別 方 面 ， 年 繳 會 員 與 月 繳 會 員 相

比 有 較 高 之 客 訴 傾 向 ； 入 會 時 間 為 一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 有 較 高

之 客 訴 傾 向 。  

第 一 節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特 性  

本 節 為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特 性 探 討 ， 分 析 會 員 之 性 別 、

婚 姻 狀 況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收 入 、 會 員 類 別 、 客 訴

與 否 、 入 會 時 間 與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等 十 項 之 分 布 情

形 ， 並 比 較 其 他 研 究 之 分 配 。  

一 、 性 別  

    本 研 究 調 查 中 之 樣 本，男 性 會 員 有 133 人 佔 57.8％，女

性 則 為 97 人 佔 42.2％ （ 如 表 1）。 在 性 別 比 例 上 以 男 性 會 員

較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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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 效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特 性 分 布 情 形  

人 口 變 項              n            ％      
性 別  

男                         133          57.8 

女                          97          42.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25          54.3 

已 婚                        87          37.8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18           7.8 

年 齡  

20 歲 以 下                    13           5.7 

21 至 35 歲                  138          60.0 

36 至 50 歲                   69          30.0 

51 至 65 歲                    9           3.9 

66 歲 以 上∼                   1           0.4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1                       2           0.9 

國 中 1                       7           3.0 

高 中 職 1                    42          18.3 

大 學 專 科 1                 152          66.1 

研 究 所 以 上 1                27          11.7 

職 業  

家 庭 主 婦 1                  18           7.8 

工 1                        15           6.5 

商 1                        48          20.9 

軍 公 教 1                    56          24.3 

自 由 業 1                    23          10.0 

學 生 1                      42          18.3 

其 他 1                      24          10.4 

 

（ 表 1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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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續 ） 

 

未 填 答 1                     4           1.8 

收 入  

30 萬 以 下                    89          38.7 

30 至 80 萬                  102          44.4 

80 至 160 萬                  34          14.8 

160 至 300 萬                  3           1.3 

300 萬 以 上                    1           0.4 

未 填 答 2                     1           0.4 

會 員 類 別  

永 久 會 員 1                  25          10.9 

年 繳 會 員 1                  60          26.1 

月 繳 會 員 1                 131          56.9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1            14           6.1 

入 會 時 間  

一 年 內 1                    70          30.4 

一 年 至 三 年 1                94          40.9 

三 年 以 上 1                  66          28.7 

每 週 參 與 次 數 或 運 動 頻 率  

1 至 2 次                     64          27.8 

3 至 4 次                    137          59.6 

5 次 以 上                     29          12.6 

二 、 婚 姻 狀 況  

    本 研 究 所 所 蒐 集 之 樣 本，未 婚 者 佔 多 數，共 54.3％，已

婚 者 佔 37.8％，曾 有 婚 姻 經 驗 者 則 為 7.8％（ 如 表 1）。顯 示

本 研 究 之 會 員 族 群 ， 在 婚 姻 狀 況 分 布 情 形 上 是 以 未 婚 族 群 為

主 ， 其 次 為 已 婚 者 。  

三 、 年 齡  

    本 研 究 中 健 身 俱 樂部 會 員 之 年 齡 分 布 情 形 以 21 至 35 歲

之 比 例 最 高 ， 有 138 人 佔 60％ ， 其 次 是 36 至 50 歲 者 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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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佔 30％ （ 如 表 1）。  

四 、 教 育 程 度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教育 程 度 ， 以 大 學 （ 專 科 ） 學 歷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有 152 人 佔 66.1％，其 次 為 高 中 職 與 研 究 所 以 上，

分 別 有 42 人 及 27 人 佔 18.3％ 與 11.7％ （ 如 表 1）。  

五 、 職 業  

    本 研 究 樣 本分 布 以 從 事 軍 公 教 與 商 業 從 業 人 員 佔 大 多

數，分 別 為 24.3％ 與 20.9％，其 次 學 生 亦 有 18.3％ 的 比 例 ，

而 從 事 工 與 家 庭 主 婦 者 為 所 佔 比 例 中 偏 低 的 （ 如 表 1）。  

六 、 收 入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收入 分 布 情 形 ， 以 年 收 入 30 至 80 萬 之

44.4％ 最 多，其 次 則 為 30 萬 以 下 者，佔 38.7％，而 80 萬 以

上 者 僅 不 到 兩 成 （ 如 表 1）。  

七 、 會 員 類 別  

    本 研 究 所 調 查 出 會員 類 別 的 結 果 ， 以 月 繳 會 員 最 多 ， 佔

56.9％，其 次 則 為 年 繳 會 員，佔 26.1％，而 永 久 會 員 與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在 比 例 上 是 較 低 的 （ 如 表 1）。  

八 、 客 訴 與 否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調 查指 出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與 否 ，

有 71.3％ 的 會 員 曾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過 客 訴，對 於 其 他 團 體 則

僅 26.1％ 者 曾 提 出 過 客 訴，曾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之 會 員 有 61.7

％，不 曾 提 出 過 客 訴 者 僅 11.7％（ 如 表 2）。由 此 可 看 出，多

數 會 員 在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情 緒 時 ， 曾 對 服 務 人 員 與 親 戚 朋 友 提

出 客 訴 之 比 例 較 高 ， 而 不 曾 提 出 者 約 只 有 一 成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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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 試 者 之 客 訴 與 否 分 布 情 形 （ N=230）  
客 訴 與 否              n                ％        

 

服 務 人 員 （ 是 ）         164              71.3              

服 務 人 員 （ 否 ）          66              28.7             

其 他 團 體 （ 是 ）          60              26.1             

其 他 團 體 （ 否 ）         170              73.9             

親 戚 朋 友 （ 是 ）         142              61.7             

親 戚 朋 友 （ 否 ）          88              38.3             

不 提 出 （ 是 ）           27              11.7             

不 提 出 （ 否 ）          203              88.3           

   

九 、 入 會 時 間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樣 本， 會 員 之 入 會 時 間 以 一 年 至 三 年 者 最

多 ， 佔 40.9％ ， 其 次 入 會 時 間 在 一 年 內 與 三 年 以 上 者 亦 有

30.4％ 與 28.7％ （ 如 表 1）。  

十 、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對 於 健 身 俱 樂 部 會員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 研 究 樣

本 乃 以 每 週 3 至 4 次 者 59.6％ 最 多，其 次 為 每 週 1 至 2 次 的

27.8％ ， 比 例 最 低 者 為 每 週 5 次 以 上 之 12.6％ （ 如 表 1）。  

    根 據 有 效 問 卷230 份 顯 示 ， 本 研 究 之 會 員 特 性 以 男 性 客

源 稍 多 、 婚 姻 狀 況 為 未 婚 者 居 多 、 年 齡 多 為 21 至 35 歲 之 年

輕 族 群、以 大 學 學 歷 為 主、職 業 則 為 從 事 軍 公 教 者 比 例 最 高、

收 入 多 為 30 至 80 萬 、 會 員 多 屬 月 繳 會 員 、 1 至 3 年 的 入 會

時 間 為 多 數 會 員 之 狀 況 、 而 參 與 頻 率 則 以 每 週 3 至 4 次 者 為

主 ； 在 客 訴 與 否 上 ， 會 員 在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事 項 時 ， 有 七 成 以

上 之 會 員 曾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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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傾 向  

    本 節 主 要 透 過 本 研究 之 工 具 ， 並 利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 以 三 種 情 境 因 素 與 客 訴 與 否 為 依

變 項、自 變 項 為 所 屬 俱 樂 部 與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共 10 項，做 相

互 比 對 ； 並 透 過 情 境 下 之 客 訴 對 象 與 實 際 之 客 訴 對 象 做 一 比

對 ， 以 說 明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客 訴 傾 向 上 之 差 異 。  

一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特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透 過有 效 問 卷 之 分 析 ， 對 於 情 境 變 項 之 分 數 高

者 ， 表 示 較 會 提 出 客 訴 ， 反 之 則 否 。 可 看 出 俱 樂 部 的 服 務 皆

在 不 錯 的 水 準 ， 會 員 很 少 碰 到 令 人 不 滿 意 的 服 務 ， 而 碰 到 令

會 員 不 滿 意 之 處 ， 顯 然 對 服 務 人 員 與 親 戚 朋 友 ， 提 出 客 訴 或

抱 怨 的 意 願 較 高 ， 平 均 分 數 皆 在 3.00 分 以 上 （ 如 表 3）， 意

指 平 均 是 落 在 同 意 與 非 常 同 意 間 ， 而 針 對 各 項 不 滿 意 會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則 較 低，約 在 2.80 分 左 右，平 均 落 在 同 意 與

不 同 意 間 ， 顯 示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的 意 願 度 是 較 低 的 ， 而

不 提 出 者 之 平 均 分 數 亦 為 3.00 以 上，平 均 是 落 在 同 意 與 非 常

同 意 間 ， 顯 示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在 碰 到 不 滿 意 的 地 方 ， 多 數

人 採 取 主 動 反 應 的 方 式 。  

表 3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不 滿 意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N=230）  
           情 境 因 素                  M         S D 
服 務 不 滿 意  

1.是 否 曾 經 碰 到                  1.93      0.90 

2.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3.06      0.52 

3.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2.76      0.61 

 

（ 表 3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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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 親 戚 或 朋 友 訴 說              3.03      0.59 

5.不 介 意 而 不 提 出 客 訴            3.02      0.71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6.是 否 曾 經 碰 到                  2.50      0.81 

7.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3.10      0.55 

8.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2.80      0.69 

9.向 親 戚 或 朋 友 訴 說              3.02      0.62 

10.不 介 意 而 不 提 出 客 訴            3.04      0.66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11.是 否 曾 經 碰 到                  1.95      0.86 

12.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3.05      0.50 

13.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2.91      0.60 

14.向 親 戚 或 朋 友 訴 說              3.03      0.54 

15.不 介 意 而 不 提 出 客 訴            3.00      0.72 

    以 下 將 進 一 步 以 所屬 俱 樂 部 與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為 自 變 項 ，

針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之 情 形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將 分 述 如 下 ：  

（ 一 ） 所 屬 俱 樂 部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所 屬 俱 樂 部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如 表 5），

不 論 在 服 務 、 場 地 設 施 與 期 望 利 益 等 的 不 滿 意 ， 單 點 式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與 其 他 二 者 相 比 較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然 而 ， 連 鎖 型 與

飯 店 附 屬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相 較 之 下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細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見 表 4， 顯 示單 點 式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其 不 滿 意 之 程

度 較 低 ， 會 員 亦 較 無 提 出 客 訴 之 傾 向 。 而 在 提 出 客 訴 上 ， 飯

店 附 屬 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對 服 務 人 員 與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之 比

例 最 高，而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則 以 連 鎖 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為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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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所 屬 俱 樂 部 在 客 訴 上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N=230）  

項 目  M  S D  
服 務 不 滿 意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不 提 出 客 訴  

連 鎖 型  

飯 店 附 屬 型  

單 點 式  

 

14.609 

14.070 

12.879 

 

15.231 

15.245 

13.274 

 

14.548 

14.157 

13.263 

 

0.60 

0.98 

0.65 

 

0.28 

0.53 

0.07 

 

0.70 

0.72 

0.48 

 

0.12 

0.03 

0.16 

 

1.903 

2.274 

1.824 

 

1.827 

2.198 

1.789 

 

1.771 

1.698 

2.010 

 

0.49 

0.13 

0.48 

 

0.45 

0.50 

0.27 

 

0.46 

0.45 

0.50 

 

0.33 

0.19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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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所 屬 俱 樂 部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A N O VA 分 析  
依 變 項       d f      S S       M S      F     P o s t  H o c 
服 務 不 滿 意  

組 間         2  135.081  67.540  17.365＊＊ 1＞3,2＞3 

組 內       227  882.902   3.889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組 間         2  211.857 105.928  28.996＊＊ 1＞3,2＞3 

組 內       227  829.291   3.653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組 間         2   74.711  37.356  10.878＊   1＞3,2＞3 

組 內       227  779.554   3.434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5.612   2.806  15.366＊＊ 2＞1,2＞3 

組 內       227   41.449   0.183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7.127   3.563  21.733＊＊ 2＞1,2＞3 

組 內       227   37.221   0.164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組 間         2    2.718   1.359   5.978＊   1＞3,2＞3 

組 內       227   51.612   0.227   

不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0.593   0.296   2.895    

組 內       227   23.238   0.102   

備 註 ： 1.連 鎖 型 2.飯 店 附 屬 型 3.單 點 式  

＊ p＜  .05 ＊＊p＜  .01 

P o s t  H o c： T u k e y  H S D  

（ 二 ） 性 別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性 別 與 會 員 客 訴 程度 利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顯 示 ， 不 論 是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 或 是 客 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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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否 ， 性 別 對 於 會 員 的 客 訴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 三 ） 婚 姻 狀 況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婚 姻 狀 況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7）， 利 用

T u k e y 法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不 論 是 在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部 份 ， 或 是 提 出 客 訴 上 ， 未 婚 與

已 婚 對 於 客 訴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已 婚 者 比 未 婚 者 有 較 高 的 客 訴

傾 向 （ 如 表 6）。 而 其 他 的 婚 姻 狀 況 比 較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對 於 已 婚 者 的 特 性 ， 蘇 鈺 婷 （ 1998） 指 出 ， 已 婚 者 之 人

格 特 質 較 偏 向 積 極 主 動 、 勇 於 面 對 與 解 決 問 題 ； 相 對 地 ， 未

婚 者 則 較 消 極 被 動 、 逃 避 等 。 藉 此 推 論 ， 已 婚 者 在 碰 到 令 自

己 不 滿 意 之 情 形 時 ， 由 於 人 格 特 質 偏 向 較 積 極 ， 因 此 與 未 婚

者 相 比 ， 較 會 提 出 客 訴 。  

表 6 

婚 姻 狀 況 在 客 訴 上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N=230）  

項 目  M  S D  

服 務 不 滿 意  

已 婚  

未 婚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已 婚  

未 婚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已 婚  

未 婚  

 

 

 

14.436 

13.392 

13.444 

 

15.183 

13.920 

14.722 

 

14.298 

13.656 

 

 

 

2.044 

2.015 

2.381 

 

2.008 

2.026 

2.444 

 

1.785 

1.988 

（ 表 6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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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有 婚 姻 經 驗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已 婚  

未 婚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已 婚  

未 婚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已 婚  

未 婚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不 提 出 客 訴  

已 婚  

未 婚  

曾 有 婚 姻 經 驗  

 

 

14.222 

 

0.85 

0.62 

0.72 

 

0.45 

0.11 

0.39 

 

0.76 

0.54 

0.50 

 

0.03 

0.18 

0.05 

 

 

1.986 

 

0.36 

0.49 

0.46 

 

0.50 

0.32 

0.50 

 

0.43 

0.50 

0.51 

 

0.18 

0.39 

0.24 

 

表 7 

婚 姻 狀 況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A N O VA 分 析  
依 變 項       d f      S S       M S      F     P o s t  H o c 

服 務 不 滿 意  

組 間         2  58.344   29.172  6.901＊＊1  1＞ 2 

組 內       227 959.639    4.227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組 間         2  83.279   41.640  9.868＊＊       1＞ 2 

組 內       227 957.869    4.220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 表 7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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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間         2  22.716   11.358  3.101＊    1＞ 2 

組 內       227 831.549    3.663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2.824    1.412  7.246＊＊   1＞ 2 

組 內       227  44.237    0.195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6.121    3.060 18.173＊＊     1＞ 2 

組 內       227  38.227    0.168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組 間         2   2.811    1.406  6.194＊＊    1＞ 2 

組 內       227  51.519    0.227     

不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1.221    0.611  6.132＊＊    2＞ 1 

組 內       227  22.609    0.099     

備 註 ： 1.已 婚 2.未 婚 3.曾 有 婚 姻 經 驗  

＊ p＜  .05 ＊＊p＜  .01 

P o s t  H o c： T u k e y  H S D 

（ 四 ） 年 齡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年 齡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利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如 表 9， 而 其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之 分 布 情 形 如 表 8 可 看 出 ， 在 場 地 設 施 的 不 滿

意 、 對 服 務 人 員 與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等 題 項 ，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在 這 些 情 形 下 ， 年 齡 高 者 較 會 提 出 客 訴 ； 然 而 ， 服 務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兩 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由 於 66 歲 以 上

之 樣 本 數 過 少，此 族 群 僅 收 集 到 一 人，因 此 無 法 執 行 P o s t  H o c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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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年 齡 在 客 訴 上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N=230）  

項 目  M  S D  

服 務 不 滿 意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14.230 

13.543 

14.260 

13.555 

12.000 

 

13.846 

14.166 

15.043 

15.666 

12.000 

 

13.923 

13.789 

14.159 

15.000 

11.000 

 

0.31 

0.71 

0.80 

0.78 

0.00 

 

0.00 

0.21 

 

 

 

2.204 

2.134 

1.990 

2.127 

 

 

2.703 

2.031 

1.995 

2.692 

 

 

2.215 

1.904 

1.937 

1.500 

 

 

0.48 

0.46 

0.41 

0.44 

 

 

0.00 

0.41 

 

（ 表 8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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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不 提 出 客 訴  

20 歲 （ 含 ） 以 下  

21 至 35 歲  

36 至 50 歲  

51 至 65 歲  

66 歲 以 上  

 

 

0.39 

0.33 

1.00 

 

0.69 

0.59 

0.67 

0.67 

0.00 

 

0.15 

0.16 

0.04 

0.00 

0.00 

 

 

0.49 

0.50 

 

 

0.48 

0.49 

0.47 

0.50 

 

 

0.38 

0.37 

0.21 

0.00 

 

表 9 

年 齡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A N O VA 分 析  
依 變 項         d f         S S         M S        F 
 

服 務 不 滿 意  

組 間           4      29.909    7.477    1.703 

    組 內         225     988.073    4.391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組 間           4      59.419   14.855    3.405＊  

    組 內         225     981.729    4.363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組 間           4      25.190    6.297    1.709 

 

（ 表 9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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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內         225     829.075    3.685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4       3.171    0.793    4.064＊＊ 

    組 內         225      43.890    0.195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4       3.007    0.752    4.092＊＊ 

    組 內         225      41.341    0.184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組 間           4       0.771    0.193     .810 

    組 內         225      53.559    0.238 

不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4       0.776    0.194    1.893 

    組 內         225      23.055    0.102 

＊ p＜  .05 ＊＊p＜  .01 

（ 五 ） 教 育 程 度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利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對教 育 程 度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不 論 是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 或 是 是 否 曾 經 提 出 客 訴 方 面 ，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會 員

的 客 訴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 六 ） 職 業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職 業 與 會 員 客 訴 程度 ， 利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比 對 。 結 果

顯 示 ， 不 論 是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與 客 訴 與 否 等 ， 職 業 對 於 會 員 的 客 訴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 七 ） 收 入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收 入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 利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結 果 討 論 。

結 果 顯 示 ， 不 論 是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或 是 客 訴 的 與 否，收 入 對 於 會 員 的 客 訴 無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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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會 員 類 別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會 員 類 別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之 分 析 （ 如 表 10、 11）， 利 用

T u k e y 法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不 論 是 在 服 務 不 滿 意 與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的 部 份 ， 年 繳 會

員 與 月 繳 會 員 在 客 訴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年 繳 會 員 比 月 繳 會

員 有 較 高 的 客 訴 意 願 。 而 在 對 服 務 人 員 與 親 戚 朋 友 的 客 訴

上 ， 年 繳 會 員 皆 比 月 繳 會 員 更 會 提 出 客 訴 。  

表 10 

婚 姻 狀 況 在 客 訴 上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N=230）  

項 目  M  S D  

服 務 不 滿 意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13.320 

13.500 

14.076 

13.214 

 

14.200 

13.983 

14.816 

13.642 

 

13.320 

13.416 

14.328 

13.714 

 

0.72 

0.57 

 

 

 

2.154 

2.087 

2.164 

1.050 

 

1.979 

2.243 

2.133 

1.150 

 

0.852 

1.768 

2.132 

1.069 

 

0.46 

0.50 

 

（ 表 10 續 ）



 

51 

（ 表 10 續 ）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不 提 出 客 訴  

永 久 會 員  

年 繳 會 員  

月 繳 會 員  

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0.76 

0.93 

 

0.40 

0.20 

0.27 

0.21 

 

0.40 

0.57 

0.67 

0.71 

 

0.16 

0.15 

0.11 

0.00 

 

 

0.43 

0.27 

  

0.50 

0.40 

0.44 

0.43 

 

0.50 

0.50 

0.47 

0.47 

 

0.37 

0.36 

0.31 

0.00 

 

表 11 

會 員 類 別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A N O VA 分 析  

依 變 項       d f       S S       M S      F     P o s t  H o c 
服 務 不 滿 意  

組 間         3   25.949   8.650  1.971 

組 內       226  992.034   4.390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組 間         3   41.347  13.782  3.115 

組 內       226  999.801   4.424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 表 11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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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間         3   46.499  15.500  4.337＊    3＞ 2 

組 內       226  807.766   3.574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3    2.176   0.725  3.652＊    3＞2 

組 內       226   44.885   0.199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3    0.742   0.247  1.282 

組 內       226   43.606   0.193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組 間         3    1.854   0.618  2.662＊    3＞ 2 

組 內       226   52.476   0.232   

不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3    0.317   0.106  1.014 

組 內       226   23.514   0.104   

備 註：1.永 久 會 員 2.月 繳 會 員 3.年 繳 會 員 4.購 買 使 用 券 會 員  

＊ p＜  .05 ＊＊p＜  .01 

P o s t  H o c： T u k e y  H S D 

（ 九 ） 入 會 時 間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入 會 時 間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分 析（ 如 表 12、13），利 用 T u k e y

法 比 對 。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不 論 是 在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三 部 份 ， 在 入 會 時 間 一 年 內 的 會

員 ， 皆 與 一 年 至 三 年 與 三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 在 客 訴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一 年 至 三 年 與 三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 和 一 年 內 之 會 員 相

比 ， 客 訴 意 願 較 高 ， 然 而 ， 兩 者 之 間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客

訴 與 否 上 ，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亦 以 入 會 時 間 達 一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為 主 。  

此 結 論 證 明 了 G i l l y（ 1 9 8 7）的 論 點，他 認 為，當 服 務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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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發 生 時 ， 願 提 出 客 訴 的 顧 客 會 比 不 願 提 出 客 訴 之 顧 客 ， 產

生 較 高 滿 意 度 及 再 購 買 意 願 。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論 ， 入 會 時 間

達 一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比 入 會 時 間 未 滿 一 年 者 有 較 高 的 客 訴 意

願 ， 顯 示 願 提 出 客 訴 之 會 員 ， 的 確 是 產 生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買 意 願 。  

 

表 12 

入 會 時 間 在 客 訴 上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N=230）  

項 目  M  S D  
服 務 不 滿 意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三 年 以 上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三 年 以 上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三 年 以 上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三 年 以 上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13.014 

14.031 

14.272 

 

13.442 

14.797 

15.060 

 

13.271 

14.085 

14.454 

 

0.66 

0.74 

0.73 

 

0.08 

0.36 

 

 

 

1.845 

1.991 

2.324 

 

1.885 

2.040 

2.154 

 

1.752 

1.915 

1.962 

 

0.48 

0.44 

0.45 

 

0.28 

0.48 

 

（ 表 12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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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以 上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三 年 以 上  

不 提 出 客 訴  

一 年 內  

一 年 至 三 年  

三 年 以 上  

 

 

0.30 

 

0.53 

0.67 

0.64 

 

0.16 

0.07 

0.14 

 

 

0.46 

 

0.50 

0.47 

0.48 

 

0.37 

0.26 

0.35 

 

表 13 

入 會 時 間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A N O VA 分 析  

依 變 項       d f       S S       M S      F     P o s t  H o c 
 

服 務 不 滿 意  

組 間         2   63.002  31.501  7.488＊＊     3＞1,2＞1 

組 內       227  954.981   4.207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組 間         2  106.959  53.480 12.995＊＊     3＞1,2＞1 

組 內       227  934.189   4.115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組 間         2   50.740  25.370  7.167＊   3＞1,2＞1 

組 內       227  803.526   3.540   

對 服 務 人 員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0.326   0.163  0.792 

組 內       227   46.735   0.206   

對 其 他 團 體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3.221   1.610  8.888＊＊     3＞1,2＞1 

 

（ 表 13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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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內       227   41.127   0.181   

對 親 戚 朋 友 訴 說  

組 間         2    0.838   0.419  1.779 

組 內       227   53.492   0.236   

不 提 出 客 訴  

組 間         2    0.308   0.154  1.484 

組 內       227   23.523   0.104   

備 註 ： 1.一 年 內 2.一 年 至 三 年 3.三 年 以 上  

＊ p＜  .05 ＊＊p＜  .01 

P o s t  H o c： T u k e y  H S D 

（ 十 ）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與 會 員 客 訴 分 析  

利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 對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與 會 員 客

訴 程 度 進 行 結 果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不 論 是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等 或 是 客 訴 與 否 上 ，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對 於 會 員 的 客 訴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來 看，健 身 俱 樂 部 之 客 訴 情 形，與 性 別、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收 入 與 平 均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等 五 個 變 項 中 ，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另 一 方 面 ， 所 屬 俱 樂 部 、 婚 姻 狀 況 、 年 齡 、 會

員 類 別 與 入 會 時 間 則 與 客 訴 情 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型 態 方 面 ， 單 點 式 的 健 身 俱 樂 部 在 客 訴 之 情 形 皆 少

於 連 鎖 型 與 飯 店 附 屬 型 ； 已 婚 者 比 未 婚 者 有 更 高 的 客 訴 傾

向 ； 年 齡 高 者 有 較 高 之 客 訴 傾 向 ； 在 會 員 類 別 上 ， 則 以 年 繳

會 員 為 客 訴 族 群 ， 比 月 繳 會 員 有 更 高 之 客 訴 傾 向 ； 而 入 會 時

間 則 是 以 入 會 一 年 以 上 之 會 員 ， 有 較 高 的 客 訴 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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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於瞭 解 健 身 俱 樂 部 ， 不 同 會 員 特 性 之 客

訴 傾 向 ， 並 探 討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與 客 訴 之 差 異 。 本 章 除 彙 整 資

料 分 析 所 得 之 結 果 ， 並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營 業 者 與 後 續 研 究 者

提 出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的 資料 ， 有 效 問 卷 共 計 有 230 份 ， 分 別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等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進 行 結 果 分

析。以 下 將 透 過 歸 因 理 論 的 模 式，包 括 外 部 歸 因 與 內 部 歸 因，

以 探 究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的 發 生 原 因 。 本 節 將 分 為 兩 部 份

做 說 明 ： 樣 本 結 構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族 群 與 經 營 型 態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差 異 。  

一 、 樣 本 結 構  

    本 研 究 所 調 查 之 人口 統 計 變 項 ， 研 究 對 象 為 台 中 市 三 間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整 合 出 會 員 性 別 以 男 性 居 多 、

年 齡 則 以 21 至 35 歲 之 年輕 族 群 為 主 、 婚 姻 狀 況 以 未 婚 佔 大

多 數 、 學 歷 則 是 大 學 （ 專 科 ） 畢 業 者 為 主 ， 所 從 事 的 職 業 為

軍 公 教 之 比 例 較 高 、 收 入 以 年 收 入 30 至 80 萬 者 為 主 、 會 員

類 別 以 月 繳 會 員 為 多 數 、 入 會 時 間 則 多 集 中 於 一 年 至 三 年 、

每 週 參 與 或 運 動 頻 率 為 3 至 4 次 者 比 例 最 高 。  

二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族 群  

    本 研 究 所 蒐 集 之 樣本 ， 在 提 出 客 訴 的 傾 向 部 分 ， 主 要 以

入 會 時 間 一 年 以 上 之 舊 會 員 為 主。對 此，印 證 了 G i l l y（ 1 9 8 7）

的 說 法 ， 顯 示 舊 會 員 雖 然 會 提 出 客 訴 ， 但 其 再 購 買 之 意 願 亦

比 入 會 時 間 一 年 內 之 會 員 高 ， 反 觀 入 會 時 間 一 年 內 之 會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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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無 提 出 客 訴 之 傾 向 。  

    另 一 個 族 群 則 為 已婚 者 。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數 據 ， 顯 示

不 論 是 服 務 不 滿 意 、 場 地 設 施 不 滿 意 與 期 望 利 益 不 滿 意 ， 已

婚 者 皆 比 未 婚 者 有 更 高 的 客 訴 傾 向 。 利 用 內 部 歸 因 探 究 已 婚

者 之 本 身 ， 由 於 已 婚 者 在 人 格 特 質 上 較 偏 向 積 極 主 動 、 勇 於

面 對 與 解 決 問 題（ 蘇 鈺 婷， 1 9 9 8），因 此 已 婚 族 群 的 高 客 訴 傾

向 則 歸 於 其 主 動 、 解 決 問 題 之 人 格 特 質 。  

三 、 經 營 型 態 與 會 員 客 訴 之 差 異  

    在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經 營 型 態上 ， 江 盈 如 （ 1999） 提 到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營 型 態 ， 會 影 響 滿 意 的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認 知 差 異 的

說 法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則 指 出 ， 不 同 經 營 型 態 健 身 俱 樂 部 與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有 差 異 ， 在 單 點 式 之 健 身 俱 樂 部 ， 其 客 訴 傾 向 少

於 連 鎖 行 與 飯 店 附 屬 型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在 最 後 ， 對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與 後 續 研 究 者 提 出 未

來 建 議 。  

一 、 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之 建 議  

    綜 合 本 研 究 結 果 分析，對 健 身 俱 樂 部 業 者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一 ） 積 極 面 對 客 訴 問 題  

    建 議 健 身 俱 樂 部 業者 應 成 立 客 訴 部 門 ， 負 責 會 員 瞭 解 與

解 決 會 員 的 不 滿 。 會 員 在 不 滿 情 緒 得 到 處 理 後 ， 亦 提 升 對 俱

樂 部 之 忠 誠 度 ， 進 而 保 留 舊 有 的 會 員 以 提 升 俱 樂 部 之 固 定 收

入 。  

    （ 二 ） 加 強 關 心 客 訴 族 群  

本 研 究 結 果 所 顯 示 的 客 訴 族 群 ， 可 做 為 俱 樂 部 業 者 在 經

營 上 之 參 考 。 未 來 在 面 對 俱 樂 部 會 員 時 ， 多 對 客 訴 族 群 施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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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心 或 指 導 ， 以 令 會 員 之 滿 意 度 提 升 ， 達 到 創 造 俱 樂 部 利 益

之 效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針 對 本 研 究 的 限 制與 結 論，對 後 續 研 究 者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一 ） 處 理 客 訴 之 研 究  

    本 研 究 僅 以問 卷 的 方 式 調 查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客 訴 情

形 ， 瞭 解 到 客 訴 的 會 員 族 群 。 因 此 建 議 未 來 的 研 究 可 對 處 理

客 訴 之 效 益 進 行 研 究 ， 在 客 訴 處 理 前 後 做 營 業 額 或 滿 意 度 問

卷 的 測 量 ， 作 為 研 究 的 工 具 ， 比 較 前 後 測 之 差 異 ， 檢 視 研 究

的 成 效 。  

（ 二 ） 擴 大 樣 本 範 圍  

    本 次 研 究 僅 針 對 台中 市 三 家 健 身 俱 樂 部 做 研 究 ， 樣 本 數

少 。 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者 可 將 研 究 範 圍 與 樣 本 擴 大 ， 如 中 北 部 地

區 、 台 灣 地 區 等 ， 令 研 究 更 具 說 服 力 。 另 一 方 面 ， 本 研 究 僅

對 仍 為 俱 樂 部 之 會 員 進 行 施 測 ， 但 許 多 因 不 滿 意 等 因 素 而 離

開 之 會 員 則 不 在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範 圍 。 故 建 議 未 來 的 研 究 者 在

搜 尋 樣 本 上 ， 亦 可 對 俱 樂 部 以 前 的 會 員 進 行 施 測 ， 相 信 所 得

之 結 果 是 更 具 代 表 性 的 。  

（ 三 ） 進 行 特 定 年 齡 層 研 究  

    本 研 究 雖 然 在 年 齡與 會 員 客 訴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年 齡

高 者 有 較 高 的 客 訴 傾 向 ， 但 由 於 樣 本 多 集 中 於 21 至 50 歲 ，

51 至 65 歲 之 有 效 樣 本 數 僅 僅 9 人 ， 因 此 結 果 有 待 商 榷 。 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者 可 將 樣 本 設 定 在 特 定 年 齡 層 ， 如 銀 髮 族 、 壯 年

族 群 ， 所 得 之 結 果 可 更 具 說 服 力 。  

    （ 四 ） 增 加 客 訴 構 面  

    在 客 訴 議 題 的 構 面上 ， 沛 綠 雅 健 身 中 心 經 理 提 到 ，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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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訴 之 研 究 中 ， 亦 可 增 加 會 員 間 之 糾 紛 問 題 。 由 於 此 問 題 不

在 本 研 究 之 範 圍 ，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 可 對 會 員 間 之 糾 紛

面 向 進 行 深 入 之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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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4 4 .  

S c o t t ,  R .  S . ,  &  S c o t t ,  W.  K . ( 2 0 0 1 ) .  A t t r i b u t i o n s  a n d  o u t c o m e s  

o f  t h e  s e r v i c e  r e c o v e r y  p r o c e s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9 ,  5 0 - 6 5 .  

S h e l l e y ,  S . ( 2 0 0 1 ) .  We l l n e s s  p r o g r a m s  t a r g e t  b u s y  e x e c s .  

I n d i a n a p o l i s  B u s i n e s s  J o u r n a l ,  2 1 ,  2 5 .  

S i n g h ,  J . ( 1 9 8 8 ) .  C o n s u m e r  c o m p l a i n t  i n t e n t i o n s  a n d  b e h a v i o r s :  

D e f i n i t i o n a l  a n d  t a x o n o m i c a l  i s s u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2 ,  9 3 - 1 0 7 .  

S i n g h ,  J . ,  &  Wi l k e s ,  R .  E . ( 1 9 9 6 ) .  W h e n  c o n s u m e r s  c o m p l a i n :  

A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k e y  a n t e c e d e n t s  o f  c o n s u m e r  

c o m p l a i n t  r e s p o n s e  e s t i m a t e s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2 4 ( 4 ) ,  3 5 0 - 3 6 5 .  

S o l n i c k ,  S .  J . ,  &  H e m e n w a y ,  D . ( 2 0 0 3 ) .  C o m p l a i n t s  a n d  

d i s e n r o l l m e n t  a t  a  h e a l t h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A f f a i r s ,  2 6（ 1） ,  9 0 - 1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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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e r ,  T .  L . ( 1 9 9 6 ) .  T h e y  c o m p l a i n  b e c a u s e  t h e y  c a r e .  

A m e r i c a n  D e m o g r a p h i c s ,  1 8（ 5） ,  1 3 - 1 4 .  

S p r e n g ,  R .  A . ,  H a r r e l ,  G .  D . ,  &  M a c k o y ,  R .  D . ( 1 9 9 5 ) .  S e r v i c e  

r e c o v e r y :  I m p a c t  o n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i n t e n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S e r v i c e  M a r k e t i n g ,  9 ,  1 5 - 2 3 .  

S t i c h l e r ,  J .  F . ,  &  S c h u m a c h e r ,  L . ( 2 0 0 3 ) .  T h e  g i f t  o f  c u s t o m e r   

c o m p l a i n t s .  M a r k e t i n g  H e a l t h  S e r v i c e s ,  2 3（ 4） ,  1 4 - 1 5 .  

We i n e r ,  B . ,  R u s s e l l ,  D . ,  &  L e r m a n ,  D . ( 1 9 7 9 ) .  T h e  

c o g n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a c h i e v e m e n t - r e l a t e d  c o n t e x t s .  

J o u r n a l  o f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3 7 ,  1 2 1 1 - 1 2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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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A： 問 卷 初 稿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  

親愛的會員您好： 

    這是一份碩士論文研究問卷，目的在探討各健身俱樂部之會員抱

怨情形（客訴），您的寶貴意見將有助健身俱樂部提升會員抱怨處理機

制，懇切的希望您能撥出幾分鐘逐一填答。 

    問卷採用匿名方式，答案無分對錯，請依您的實際狀況逐題填寫。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會完全保密，僅提供統計分析用，謝謝您的回答。

如您對本研究有任何問題或有進一步瞭解研究過程與結果的興趣，歡

迎電洽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楊峰州教授。電話：（04）22213136 轉 31。

    敬祝    身體健康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  陳芳慶敬上 

指導教授  楊峰州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第一部份：服務不滿意 

 

    此部分為服務人員對您態度不佳的狀況，服務人員是指櫃臺、教

練、課程老師、清潔人員⋯⋯等皆為服務人員。 

 

1.您是否曾經碰到服務人員對你態度不佳的情形？ 

□從未 □很少 □偶爾 □經常 

2.對於服務人員對您態度不佳，您會對俱樂部之服務人員提出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3.對於服務人員對您態度不佳，您會對第三團體（如消基會）提出客

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4.您不對「服務人員對您態度不佳」提出客訴，您會對親戚或朋友進

行私下抱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5. 您不對「服務人員對您態度不佳」提出客訴，您會自認倒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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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第二部分：場地設施不滿意 

 

此部分為場地設施故障或髒亂的狀況，場地設施指的是重量訓練

區、有氧教室、淋浴間、泳池等皆為場地設施。 

 

6.您是否曾經碰到場地設施故障或髒亂的情形？ 

□從未 □很少 □偶爾 □經常 

7.對於場地設施故障或髒亂，您會對俱樂部之服務人員提出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8.對於場地設施故障或場地髒亂，您會對第三團體（如消基會）提出

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9.您不對「場地設施故障或髒亂」提出客訴，您會對親戚或朋友進行

私下抱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0. 您不對「場地設施故障或髒亂」提出客訴，您會自認倒楣不提出

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第三部分：期望利益不滿意 

 

此部分為您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服務人員的解

說情形不符合的狀況；會籍或其他商品是指各項入會費、衣服、營養

品、各項課程⋯⋯等俱樂部內銷售商品皆屬此類群。 

 

11.您是否曾經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服務人員的解說情

形不符合？ 

□從未 □很少 □偶爾 □經常 

12.對於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服務人員的解說情形

不符合，您會對俱樂部之服務人員提出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3. 對於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服務人員的解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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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您會對第三團體（如消基會）提出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4.您不對「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其與之前服務人員的解

說情形不符合」提出客訴，您會對親戚或朋友進行私下抱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5. 您不對「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其與之前服務人員的解

說情形不符合」提出客訴，您會自認倒楣不提出客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第四部份：基本資料 

 

16.所屬俱樂部：□亞力山大健康休閒俱樂部 □東方健身俱樂部   
  □綠山林體適能健身韻律俱樂部 

17.性別：□男  □女 

18.年齡：□20 歲（含）以下  □21∼35 歲  □36∼50 歲  □51∼65

歲  □66 歲以上 

19.教育程度：□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研究

所以上 

20.職業：□家庭主婦  □工  □商  □軍公教  □自由業  □學生   

□其他______ 

21.收入（/月）：□15000 以下 □15001∼30000 □30001∼50000 

□50001∼80000 □80001 以上 

22.會員類別：□永久會員  □一般會員  □購買使用卷會員 

23.客訴與否：在您碰到服務不滿意的經驗時，您曾去提出過客訴： 

□是（對服務人員、消基會等提出）  □否（對親友或不提出） 

24.入會時間：□一年內  □一年至三年  □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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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問 卷 修 正 稿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  

親愛的會員您好： 

    這是一份碩士論文研究問卷，目的在探討各健身俱樂部之會員抱

怨情形（客訴），您的寶貴意見將有助健身俱樂部提升會員抱怨處理

機制，懇切的希望您能撥出幾分鐘逐一填答。 

    問卷採用匿名方式，答案無分對錯，請依您的實際狀況逐題填

寫。您所提供的資料將會完全保密，僅提供統計分析用，謝謝您的

回答。如您對本研究有任何問題或有進一步瞭解研究過程與結果的

興趣，歡迎電洽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楊峰州教授。電話：（04）22213136

轉 31。 

    敬祝    身體健康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  陳芳慶敬上 

指導教授  楊峰州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第一部份：服務不滿意 
 
    此部分為服務人員對您服務不佳的狀況，服務人員是指櫃臺接待
員、教練、課程老師、清潔人員等四項皆為服務人員。 
 
1.您是否曾經碰到服務人員對你服務不佳的情形？ 

1□從未 2□很少 3□偶爾 4□經常 
2.當服務人員對您服務不佳，您會對俱樂部之服務人員提出客訴？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3.對於服務人員服務不佳，您會對其他團體提出客訴？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4.受到服務人員服務不佳，您會向親戚或朋友訴說？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5.受到服務人員服務不佳，您會不介意而不提出客訴？ 

4□非常不同意 3□不同意 2□同意 1□非常同意 
 

第二部分：場地設施不滿意 
 
此部分為場地設施故障或髒亂的狀況，場地設施指的是重量訓練

區、有氧教室、淋浴間、泳池等四項皆為場地設施。 



 

74 

 
6.您所參加的俱樂部是否曾有設施故障或場地髒亂的情形？ 

1□從未 2□很少 3□偶爾 4□經常 
7.對於設施故障或場地髒亂，您會對俱樂部之服務人員提出客訴？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8.對於設施故障或場地髒亂，您會對其他團體提出客訴？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9.當您所參加的俱樂部有設施故障或場地髒亂的情形，您會向親戚或
朋友訴說？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10.當您所參加的俱樂部有設施故障或場地髒亂的情形，您會不介意而不
提出客訴？ 
  4□非常不同意 3□不同意 2□同意 1□非常同意 
 
第三部分：期望利益不滿意 
 
此部分為您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業務人員的解

說情形不符合的狀況；會籍或其他商品是指各項入會費、衣服、營養
品、各項課程等俱樂部內銷售商品皆屬此類群。 
 

11.您是否曾經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業務人員的解說情
形不符合？ 

1□從未 2□很少 3□偶爾 4□經常 
12.當您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業務人員的解說情形
不符合，您會對俱樂部之服務人員提出客訴？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13.當您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與之前業務人員的解說情形
不符合，您會對其他團體提出客訴？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14.當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其與之前業務人員的解說情形
不符合，您會向親戚或朋友訴說？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15.當您購買會籍或其他商品後，發覺其與之前業務人員的解說情形
不符合，您會不介意而不提出客訴？ 

4□非常不同意 3□不同意 2□同意 1□非常同意 
 

第四部份：基本資料 
 
    此部分為會員個人基本資料，所得數據僅供統計分析使用，不用
填寫姓名，也沒有任何身份辨識的資料，若您仍然覺得部分問題可能
侵犯您的隱私，您可以選擇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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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屬俱樂部：1□亞力山大健康休閒俱樂部 2□東方健身俱樂部   
  3□綠山林體適能健身韻律俱樂部 

17.性別：1□男  2□女 
18.婚姻狀況：1□已婚  2□未婚  3□曾有婚姻經驗 
19.年齡：1□20 歲（含）以下  2□21∼35 歲  3□36∼50 歲   
4□51∼65 歲  5□66 歲以上 
20.教育程度：1□小學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學（專科）  

5□研究所以上 
21.職業：

1□家庭主婦  2□工  3□商  4□軍公教  5□自由業   
6□學生  7□其他______ 

22.收入（/年）：1□30 萬以下 2□30∼80 萬 3□80∼160 萬 
4□160∼300 萬 5□300 萬以上 

23.會員類別：1□永久會員  2□月繳會員  3□年繳會員   
4□購買使用券會員 

24.客訴與否：在您碰到服務不滿意的經驗時，您曾對誰提出客訴（抱
怨）：（可複選） 

1□服務人員  2□其他團體  3□親戚朋友  4□不提出 
25.入會時間：1□一年內  2□一年至三年  3□三年以上 
26.平均每週參與或運動頻率：

1□1∼2 次  2□3∼4 次  3□5 次以上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再 次 提 醒 您，檢 查 看 看 是 否 有 漏 答 的 題 目
感 謝 您 的 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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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 身 俱 樂 部 經 理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於 百 忙 之 中 撥 空 看 信 。  

我 是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專 任 教 授 楊 峰 州，因 為 我

的 研 究 生 陳 芳 慶 正 在 進 行 「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研

究 」， 擬 出 一 份 會 員 客 訴 情 形 問 卷 ， 問 卷 旨 在 調 查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客 訴 的 情 形 與 會 員 特 性 。    

久 仰   貴 單 位 經 理 於 俱 樂 部 管 理 上 夙 有 豐 富 的

專 業 與 實 務 經 驗，因 此 懇 請 允 諾 借 助 您 在 此 領 域 的 專

業 能 力 ， 讓 此 研 究 能 更 加 順 利 地 進 行 。  

如 果 時 間 允 許，我 將 帶 我 的 研 究 生 一 同 拜 訪 約 需

1 5 分 鐘，以 瞭 解 本 研 究 開 發 問 卷 的 相 關 意 見 與 問 題 。

詳 細 面 談 時 間 請 容 許 我 的 研 究 生 與 您 聯 絡，或 煩 請 您

附 錄 C： 專 家 面 訪 通 知 信  

 

 


